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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联合国秘书长负责保管的公约

1 . 联合国大会于1 9 7 3 年 1 2 月 1 4 日通过的《关于 

防止和惩处侵，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 

行的公约》

2 . 联合国大会于1 9 7 9 年 1 2 月 1 7 H 通过的《反对 

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B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或某些成员国负责保管的公约

1. 1 9 6 3 年 9 月 1 4 日在东京签订的《关于在航空器 

上实施的犯罪和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2.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制止非 

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3. 1 9 7 1年 9 月 2 3 曰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 

不利于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导言

1。大会于1 9 7 9 年 1 2 月 1 7 日通过了第3 4 y l4 ô 号决议，该决议的执行 

部分如下；

" A à ll

" 1 。欢迎国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上届会议取得的成果，该届会议于 

1 9 7 9 年 3 月 1 9 日至4 月 6 日举行；

" 2 。采纳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迅速消除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实际合作措 

施的各项建议；

" 3 。坚决道责一切危替或杀，生命或损香基本自由的国际恐怖主义行

为；

" 4 。道责殖民政权、种族主义政权和外国政权继续采取镇压行为和恐 

怖主义行为以剥夺人民的自决和独立的合法权利以及其他人权和基本自由；

" 5 。注意到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国际恐怖主义报本原因的研究；

" 6 。促请所有国家个别地或同其他国家合作，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 

作出贡献，以遂渐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报本起因；

" 7 。要求所有国家履行它们在国际法下所负的义务，不得组织、塘动、 

协助或参与他国国内的内乱或恐怖主义行为，或默许在它们的领土内进行 

以实行此等行为为目的的有组织的活动；

" 8。呼吁尚未加入有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名个方面的现有国际公约的 

国家，考虑加入这些公约为缔约国，特别是 1 9 6 3 年 9 月 1 4 日在东京 

签订的《关于在航空器上实施的犯罪和某些其他行力的公约》 ，、 197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 0 4 卷，第 10106号，第 2 1 9 页，



年 1 2 月 1 6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2 、

1 9 7 1年 9 月 2 3 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不利于民用航空安全 

的非法行为的公约》3和 1 9 7 3 年 1 2 月 1 4 日在組约通过的《关于防 

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A ;

" 9 . 请所有国家在国家一级上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例如使本国立法配 

合国际公约、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防止有人在其领土内筹戈!I和组织针 

对他国的行动等，以迅速和彻底消除国际恐怖主义问题;

" 1 0 . 建议各适当的专门机构和区城组织考虑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和区城 

内采取防止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 1 1 .促请所有国家彼此更密切地进行合作，特别是交换有关防止和反 

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资料，缔结特别条约和（或 ）在适当的双这条约内列入 

特别条敦，尤其是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引渡和起诉问题；

“  1 2 .请各国政府提出它们的意见和具体建议，特别是关于是否需要增 

加一项或多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问题；

" 1 3 .确认为'7^助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起因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大会 

和安全理事会应特别注，各种局势，包括会引起国际恐怖主义和危及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涉及外国占领的各种局势，以期在可 

行和必要之时，适用 《联合国宪， 》的有夫条款，包括其中第七章；

"14^请秘书长：

" ( a ) 根据会员国提供的材料，编写一份各国国内法中反对国际恐怖 

主义的有关条款汇编；

同上，第 8 6 0 卷，第 12325号第1 0 6页。

《美国条约及其他国际协定》，第2 4 卷，第一部分（1973年 V,第 .568冗。 

第 g i 6 6 ( X X V l I l ) 号决议，附件。



" ( M 掛酌情况继续注意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内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 

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

" 15,决定将本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2 。秘书长在1 â 8 0 年 1月 2 9 日的照会中，请各国政府向秘书长提供第 

34/145号决议第1 2 和 1 4 (a)段所提到的意见、具体建议和材料，以及认为可编 

入上述决议第1 4 m 段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内的任何适当资料或其他有关材料。

3 ，秘书长在1 9 8 0 年 1 月 2 9 日的信中还请各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以 

及各区械组织, 向秘书长提供认为可编入上述秘书长报告内的任何适当资料或其他 

有关材料，

4 . 到 1 9 8 1 年 9 月 1 日为止，就秘书长的顧会和信件提出答复的有下列各 

国跋府；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丹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希腊、卡塔 

尔、瑞典、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 

众国；此外还有下列国际组织 Î 国际劳工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万 

国邮政联盟和欧洲理事会。

5 . 本报告包括下列各部分：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34/145号决议第1 2 段的 

规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各会员国按照该决议第1 4 (a)段的规定提供有关本国国内 

法的材料的汇编；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所递送的资料和其他有关材料。 

此外，为了落实上述决议第1 4(b)段的规定，本报告还包括一个附件，其中载有到 

1 9 8 1 年 8 月 5 日为止有关国除恐怖主义问题各个方面的国际公约的签字、批准 

或加入情况（决议第8 段 、

6. 1 9 8 1年 9月 1 日后可能收到的任何某他意见、建议和材料将作为本报 

告的增编印发。



二 .各国政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C原件：俄文〕

〔 1 9 8 0 年 8 月 1 日〕

防止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1 .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定不移地执行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并 

设法加强各国人民的安全、促进广泛的国际合作，坚决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这 

种行为干扰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破坏各国代表的外交活动和运输上的联系、威 

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甚至谋善人类的生命。 这种行力还威胁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维持。

2 .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严厉道责各种国际恐怖主义行力，不管是 

个人、集团、组织、甚或是国家所犯的行为。

3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已在联合国各届大会上以及在白俄罗斯社 

会主义共和国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答复中（1 9 7 3 年 7 月 2 曰的AXAC.16Q/1X 
A d d .2 号文件）屡次申明这一原则立场。

4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内参与制订 

旨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并想治犯这种罪行的人的各种措施。 这一点从白俄罗斯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致力于制订和执行许多国际公约即可得到证明. 例如 1 9 7 0 
年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71 
年批准）， 1 9 7 1 年的《关于制止不利于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力的公约》（白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 9 7 2 年批准）以及1 9 7 3 年 《关于防止和惩 

处侵，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于1 9 7 5 年批准）。

5 , 使尽可能多的会员国加入并严格遵守这些国际法律文献将有助于创造较有 

利的国际坪境以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并推动各种工作来向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斗争。

6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认为，如果要成功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 

这一类社会上的邪恶行为，所有国家都必须在国家一级采取有效的行动以创造出对 

国际恐怖主义绝不容忍的气氛、制止组织或进行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一切企图并保 

证严厉惩处犯这种罪行的人。 在消除引起国际恐怖主义的条件和原因并采取有效 

行动向恐怖主义进行斗争方面，各国要负起主要的责任》 联合国各文件列举出以 

下各项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因：贫穷和绝望，殖民主义，侵略，对国家政治独立，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干沸他国内政以及种族歧视&

丹麦

C原件 Ï 英文〕

C 1 9 8 1年 3月 5 日〕

1 , 丹麦政府为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已批准大会第34//145号决议执行部分 

第 8 段中所提及的所有公约。

2 。丹麦还批准了 1 9 7 7 年 1 月 2 7 H 在斯特掠斯，通过的《欧洲制止恐怖 

主义公约》并且正在考虑批准联合国大会在1 9 7 9 年 1 2 月 1 7 H 通过的《反对 

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C原件：英文〕

C 1 9 8 0 年 1 0 月 3 日〕

1 .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据其政策的各项原则坚决反 

对任何国际恐怖主义行力并重申其于1 9 7 9 年 4 月 1 9 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所阐明 

的立场（A//AC.160//4号文件附件）。

2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一步重申它愿意与其他国家* 周寻找适当的途径以制 

止和反对世界各地的国际恐怖主义。

3 . 为了响应大会1 9 7 9 年 1 2 月 7 H 第 34X145号决议第1 2 段内的各项

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顾其对起草反对招暮、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 

约的立场.针对这种特别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制订一项国际法律文书可以成为应付 

足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脉的行径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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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i:原件：英文 〕

I： 1 9 8 1年 2 月 2 日〕

1 . 希腊政府已表示过，该国极为重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进行国际合作以 

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性。

2 . 虽然希腊只受到少数孤立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影响，但已通过了三项制止恐

怖主义的法律（480X1976* 495X1976, 774X1 978 ) , 规定以高额款和毫不

拖延的严厉惩洽程序来对付那些被发现进行恐怖主义行为的人

3 . 此外，希腊还批准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公约（ 1 9 6 3 年 9 月 1 4 
H 在东京签署的《在航空器上实施的犯罪和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1 9 7 0 年 12 
月 1 6 日在海牙签署的《禁止非法劫夺飞机公约》以及1 9 7 1 年 9 月 2 3 日在蒙 

特利尔签署的《制止不利于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同时也正在准备批 

准其他公约（ 1 9 7 3 年 1 2 月 1 4 H在纽约签署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应受国际 

保拉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以及1 9 7 7 年 1月 2 7 H在施特拉斯堡签 

署的欧洲制止恐愤主义公约》）。

4 . 希腊政府认为，一切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都应签署和批准现有的国际公约 

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按照大会第34X145号决议内所提出的呼吁严格执行这些公约， 

这一点是报重要的。

5 . 就希腊而论：她已经如此迅速地为国际合作的需要作出响应，并将在今后 

继续这样做S 因此：只要认为可以保证更有效地制止国际恐怖主义，希腊不会反对 

通过另一项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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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

〔原件 ï 阿拉伯文〕 

〔1981 年 4 月 （9 )曰〕

导 言

1 . 恐怖主义是罪犯所作的物质上或道德上的胁追行为，舉犯在犯罪时侵犯他 

人人身或财产或任何权利或其基本自由，或危香相互交往所需要的大众信心、或破 

坏宫方或私人文件或其他物件, 试图使受，者或其他人产生恐怖感，并追使受害者或 

受这种恐怖感和因而产生的意志束缚和精神压力影响的其他人供给某些东西、作出 

某些行为或不作出行为》 恐怖主义通常包括在犯罪时使用武力或暴力或以使用武 

力或暴力相威脉。 在犯这些罪行时有时会找借口、设圏香、进行欺诈和赌赂，但 

这些并不会使受香者或其他人产生恐怖感，因此不算是恐怖主义《

2 . 从上面的解释可以了解到，恐怖主义与罪行本身无关，在犯罪时可能使用 

恐怖主义，但也可能不使用。 恐怖主义只是使罪行变本加厉，但不能算是罪行的 

基本要素之一。 比如说可以使用恐怖主义，也可以是用借口、诡计、欺诈、伪造 

等行为来劫持飞行器，例如，有人向飞行器的守卫人员出示伪造文件，使守X 们相 

信驾破员而把飞行器交给他，于是把飞行器劫持了，或者，他贿赂飞行器的工作人 

员改变航线，使他得以劫持之。

3 . 按照随伴恐怖主义而戾生的罪行的性质可以把恐怖主义分为国际性或地方 

性。 如果是国除性罪行，则随之而来的恐怖主义同样属于国际性，如果是国内或 

地方性罪行，则恐怖主义也被视为地方性，因此恐怖主义的性质由罪行而来。 就 

以下几种具体情况而言，不管是侵犯个人或是损，财产或他物的罪行，都一慨视为 

国际罪行：

( a ) 受，者是某一国家的官方代表，而且犯罪者是在受事者离开本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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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任务时或由于这种任务而犯罪侵事他。

(13)受事者是派驻国阵或区域组织或这些组织的专门机构或专门办事处的 , 

官方代表或这些组织机构和办事处的雇员，他们享有外交養免权和特权，不管受， 

者是在这些组织、机构或办事处所在国国内或国外遭到这些罪行的危事，

( 0 ) 遭罪行破坏的财产为外国、 国际组织、 外国国际公司或多国公司所有。

( d ) 如果犯罪地点是在交通设备或对外交通工具内。

( e ) 在任何国家的国家主权范圃以外地区，例如公海、外空或其他地方所 

犯的侵香人身或财产的舉行。

( f )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爆发的战争中所犯的战争罪行，不管战争是在 

陆上、海上、空中或外空进行。

这些罪行中的任何一种如果随伴着物质上或精神上的恐怖主义就被视为国际恐怖主 

义罪行，某些人为倚明起见称之为"国际恐怖主义施加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想 

罚化施加于一般国际罪行的惩罚严厉，因为恐怖主义是严重的事件，理应与其他事 

态严重的罪行受到同样严厉的惩罚。

4 。不管是否伴随着恐怖主义惩罚一种国际罪行的先决条件是，不能寻找辩护 

理由或胆碍惩荷的执行来编粗犯罪者。 自卫可以说是一种最重要的理由，因为根 

据国际法的规定，如果犯罪的动机在于维护个人或民族的合法权利，则这种罪行不 

能视为恐怖主义也不应被惩罚，而最重要的合法权利是联合国各项公约中所订明的 

各种人权，即民族的自决权利，解放其被领领土的权力以及抵抗侵略的权利。 

根播公约和一般国际法惯例的规定，使用武力维扩这些权利是合法的，

5。一些最重要的，而且目前最广泛流行的国际恐怖主义罪行如下：

( a ) 劫持飞机罪行；

( b ) 破坏国际机场地面设施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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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使用武力或威脉使用武力绑架外交人员罪行；

( d ) 劫持外交官为人质罪行。

6 . 要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就必须反对随伴而来的国际罪行，因为恐怖主义是 

这种罪行的变本加厉的情况，是主要罪行以外的男一种犯罪行为，其目的在于促进 

主要罪行，消除或暇制受事者的抵抗并追使他在不作任何抵抗或不作大力抗抵的情 

况下顺从犯罪者的意愿。

7 . 不管是恐怖主义国际罪行或是非恐怖主义国际罪行，最好的反对和逼制办 

法是研究这些罪行的重要起因及其内在的动机，然后再研究采取那些最重要的实际 

办法来消除，消灭和制止这些起因或动机。

8 . 我们应根据以下的详细大纲来审查卡塔尔立法中关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 

规定。

国际恐沛主义的起因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最重要办法 

- T 国际恐怖主义的起因

9 . 国际恐怖主义的起因可分为政治、经济、人类和个人等方面。 其最重要 

者知下 :

政冶方面的起因(a)

1.
2 .
3 .

4.

5.

6 . 
7.

殖民主义；

以武力侵占他国土地；

驱逐居民离国或离家；

拒绝让被流放者送国；

种族購离、种族坡视或种族分离； 

宗教压迫；

暴虛、羞辱和压制自由；



8 。 刹夺人民独立和自决的权利。

9 。世界舆论和世界组织无视个别民族或人群所面临的某些政治或社会问 

题并迟迟不采用或拒绝采用明确的办法，决这些问题；

1 0 „ 賴动浪别纠纷和阶级斗争并在世界各地发动内战，作为征服或瓜分 

的序幕；

11， 某些国家为了消灭敌人，本身从事、 é ê 、、协助或参加国际恐怖行

为；

l a 干涉别国内政；

1 3 . 国家立法没有规定惩罚许多种类的恐怖主义，事实上，各国立法对 

于什么行为构成应受惩罚的罪行分技极大, 而且各种国家立法也没有明显的统一性。

( ^ ) 经济方面的起因

l e 勒索资金；

2 e 意图在农业、工业、商业、矿业或通信方面破坏或危，致人的物质利

益；

3 。当前国际经济制度所遭受的衰退；

4 。贪穷、饥饿、苦恼、失望以及因未能消除贫富悬殊情况而感到绝望。

(0) 社会和个人方面的起因

1 。逃脫某项具体判决的执行或逃避履行具体义务；

2 。活名钩誉，爱出凤头；

3。蔑视国际法律和惩苟；

4。精神错乱或智力缺陷；

5 。 获取物质援助救济贫困的人们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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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7 ÿ  M l 齋稀主义进行战斗的方法

1 0 . 向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战斗的方法分为：旨在向出于任何原因和动机的任何 

形式的恐怖主义进行战斗的一般方法，和基本上旨在向特殊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 

如危香航空器的罪行等进行战斗的特殊方法。 以下两搞要叙述这两种方法。

(а) 向国除恐怖主义进行战斗的一般措施

1 1 .这些措施旨在消除或眠制国际恐怖主义的起因。最佳的实除应用方法就是 

由联合国起草，把这些措施收编为国际集体公约草案，并由联合国邀请各会员国就 

公约草案进行协商。 然后，由批准该公约的国家签署，并且应予开放，以便让后 

来的国家加入0 该公约应包括特别处理下述各项问题的基本条款：

( 1 ) 各缔约国保证消灭殖民主义，并在这方面密切合作。

( 2 ) 各缔约国保证让被征服人民享有独立权和自决权6

( 3 ) 各签字国保证终止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并在这方面合作。

( 4 ) 各缔约国保证密切合作，让被流放者和难民返回家园。

( 5 ) 各缔约国保证不干涉其它国家或彼此的内政。

( б ) 各缔约国保证不从事恐怖主义行动，不煽动、漠视、参与、鼓颜或协助任 

何形式的这类行动。

( 7 ) 各缔约国保证将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罪犯及其同谋交给有关国家，接爱审 

判，不论这种行动是力了政治目的或非政治的目的，并且把交出罪犯定为一般原则 j 
不许速反，但有坚强的理由并经过清楚说明的案例除外。

( 8 ) 各缔约国保证在其国家法律中，宣布国际恐怖主义为犯罪行为，加强对这 

种行为的处罚1 并努力使其法律在这个问题上划一标准，或尽量使其相同或相近，

以防止罪犯逃避惩罚。

( 9 ) 对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参与这种行动、窝藏这种罪行的罪犯、给予这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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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以政治庇护权或拒绝使罪犯出庭受审或拒绝引渡罪犯的缔约国，应施以政洽、经 

济或军事制裁；这种制裁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至五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制 

订。

( 1 0 ) 恢复国际开:!事准则草案和国际开I事法庭章程草案的制订工作，这些草案的 

修订应特别着重说明受惩罚的原因和障碍的理由，并以国际集体公约草案形式提交 

联合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对公约草案进行协商，其条款项目经批准后，应开放签字， 

并开放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加入。

( 1 1 ) 各缔约国保证结束经济系统上的不平衡和不公平，执行联合国大会各项决 

议，特别是第2301 ( x x n ) 、2302(XXIE) ̂ 3172 (X X V IU ) 和 1974年第3281
( X X I X )号决议；寻求积极和有效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 

题，以及农业、粮食、世界贸易和世界货币制度问题的办法；在平等和照顾到世界 

各国一般利益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经济系统；在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 

适当的结构改革，以期使这个系统成为进行国际合作和执行国际发展战略的有效工 

具。

(b) .向特种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战斗的特殊措旅;

1 2 .这些措施分为技术和公安猎施以及法律措施。这 :É 措旅依照人们希望加以 

扑无或防止其漫延的罪行性质而有所不同。 以下我们仅列出主要的科学措施，用 

以向劫持航空器的罪行进行战斗，因为这斐罪行是目前漫延最广的国际恐怖主义罪 

行。

向劫持航空器罪行进行战斗的技术和公安措施：

13。卡塔尔认为，为了对抗劫机罪行S 可运用下列技术和警察措施：

( 1 ) 加强飞机场的管制和监视；

( 2 ) 搭机前对乘客和行李进行检査；

( 3 ) 将乘客的所有行李S 包括手提行李在内，都存放在航空器上的特别地点，

使其无法接触；



- ( 4 ) 使用精密的电磁装置来检测乘客可能藏有的武器和金厲物件；

( 5 ) 如果发现强有力的证据，并从其外表或行为观察，某崔人在飞行期间可能 

.造成危险，则胆止他们登上航空器；

( 6 ) 在每架航空器上滅驻受过训练的武装警卫，布置在航空器各处乘客当中， 

观察他们的行动，必要时立即介入0

向劫持航空器罪行进行战斗的法律措施

14. 卡塔尔国认为这方面最好的法律措施就是由联合国起草一项新的国际集体 

公约，其目的在向劫特航空器和摧毁机场地面设施的罪行进行战斗9 以取代下述各 

项公约：

(a) 1963年 9 月 1 4 日签订的关于在航空器上做出的攻击和某些其他行为的

《东京公约》；

m 1970卑 12月 1 6日签订的有关制止非法占据航空器的《海牙公约》；

(cj 1971年 9 月 2 3 日签订的关于制止危香民航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蒙特利 

尔公约》。

15。这个新的国际集体公约必须避免使现有三公约受损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补 

充其忽略 , 改正其错误，并阐明其含糊不清的部分。 提议的新公约全文应包括下 

述各基本要点二

( 1 ) 对于劫持航空器施以惩荷的这个航空器，其定义应比1944 年 《芝加哥国 

际民航公约》附件八所载的定义要更加普遍和更加全面，把在空中和外层空间飞行 

的一切物体均应包括在内，不论它是一般的螺旋浆飞机或喷气式飞机、火箭、航天 

飞船、外空站、航天站还是其它航空器，以便把任何时候可能出现的一切发展和发 

明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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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把通过同意、教唆或协助的方式进行劫持、意圏劫持和参与劫持定为罪行， 

对意图劫持和参与劫持所施的惩罚与对本罪所施的惩荷相同，无论是否俘有物质 

或精神的恐.怖行动或借助托词、诡计、欺骗、行贿或其他行动，如果罪行带有恐怖 

行动，则应加重惩罚/ 因为必须视之为严重事件。



( 3 ) 把审列犯有劫特或企图劫特罪行的人及其同谋的管辖权交给一群国 

家，并按照各缔约国协议的明确原则所规定的次序，安排各缔约国的优先管辖 

权，使每个国家依次享有管辖权，即便罪行在其须土边界以外发生，也应作为 

领土主权原则的例外，以便使劫待嫌疑犯无法逃避惩别。

( 4 ) 各有关国家有义务将被控者引渡到最有資格执行管糖权的国家。 

具有优先权的国家必须对他进行审判，如果该国放弃对他进行审判，则必须将 

他引渡到下一个优先国家。 不可以拒绝引渡，或把他引渡到没有审荆他的司 

法权的国家，以防他逃避惩罚。

( 5 ) 禁止航空器的着陆国借f融任何乘客或乘务员对该国安全造成威助 

指其为战犯或躲避该国法院或司法机构所作刑事或商事判决执行的逃犯，而将 

之逮捕或拘留。

( 6 ) 对于军用航空器、警察和海关用航空器、侦察航空器、喷洒航空器、 

空照航空器、其他类似用途的航空器以及一般为缔约国国家拥有的航空器或一

般为该国政府拥有的航空器的劫持行动， （許 可 ）不予定罪。

( 7 ) 各 . 约国保证不利用航空器运输武卷和战争物质，如果将民用航空 

器作这种用途，则对劫持行纺不予定罪。

( 8 ) 各国保证采取必要措施，使该公约具有国际法地位，一俟该公约获 

得批准和生效，即予强制执行；或将其条敦列入国家法，制订条款相当于公约 

所载条敦的法律：法院有义务予以执行，以保证国家法在劫持罪方面的一致性， 

使IM E Æ K 任何缔约国逃避惩别，或在一个国家所受的惩罚比另一缔约国轻。

( 9 ) 对促进国际航空业务所需的机场地面设施的破坏行场，任何进行这 

种罪行的意图和参与其事，均视为犯罪；如果这种破坏行动伴有恐怖主义，则 

加重惩罚；对意圓破坏的惩罚和对全部罪行的惩荷相同；对参与破坏的惩罚和 

对主犯的惩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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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劫持行动，参 这 种 行 纺 和 ；1 图进行这种行功，不论其功机为政 

治的，或有关种族较视、宗教狂热或宗教压追的，均视为犯罪。 这是因为大 

多数劫持行动部分源于政治动机，如果将它排除在公约范围之外，则公约适用 

范S 就会变小，效力因而下降。 但是，如果助待者符合出于自卫的条件，蝴 

应予免罪。 如果劫特者因受种族歧视或宗教压坦9̂ ，响，为了对他或他的团 

体所犯罪作出反应，或对由疯狂的统洽当局或反对振sy挑胖行动作出反应，一 

般而言就构成上述的自卫条件。

( 1 1 ) 不论航空器是在使用中，飞行中，起飞前，着陆前或停在地面， 

劫持行动都应定为劫持罪 , 以期将所有形武的劫持◎ 动都包括在公约案文内。

(12 ) 劫持航空器注册国国内航线的航空器不包括在本公约由各国 

通过国家法施以惩罚。

( 1 3 ) 劫特行为和参与劫特的行为均应予定罪并加以处罚，不论采取前 

进行为之一或两种行为的人是 否 在 被 劫 持 航 空 器 也 不 论这种人离开航空器 

后，是在地面或;^一航空器内被发观。目的在膝止罪犯逃避司法制裁。

( 1 4 ) 下述案例的劫持者可免受惩罚： ,

( a ) 若被劫持的航空器属于殖民tï须当局所有或所租魂具有 t ï领 

国国籍的公司时；

W 若劫持者是被占领国家或被殖民国家的国民，并且这个国家 

要求享有独立权或自决权的呼声未获响应时；

( C ) 若占领国或其殖民当局曾采取具体行纺或具体立场，企图 P且 

止被占领领土享有独立权或目决权时；

(à) 若被劫持的航空器所厲的国家同劫持者的国家或组织处于战 

争状态时；



20 -

( e ) 若劫持者有控制、操纵瑰驾驶航空器的权利时。

(15 )  劫特或企图劫持未在本公约各缔约国之一注册的航空器，不定为 

罪斤，以便使非公灼签字国无法享受其利，也不受本公约的灼束，否则就有违 

本公约的相对效力原则。

( 1 6 ) 除了把劫持定期或不定期国际航线航空器的行动定为舉行外，提 

议的公约还必须把下述各项行纺定为罪行并施以惩罚：

(1) 在通常指定作国际飞行的航空器上发生的暴力行动，不论是 

发生在飞行■中或准备飞行期同，也不论是在使用中威在地面， 

其性质危及航空器安金，阻祷或中止其飞行；

(2) 破坏航空器，使其受损或有助于使之受损的行功，不论是在 

飞行斯同或航空器准备期同* 不论航空器在使用中或在地面，

因而使航空器不适宜飞行，危及其安全，胆碍或中止其飞行；

( 3 ) 在航空器飞行期同，准备期间或在地面上，在其中放置一种 

装置或翁质，因而危及航空器的安全，胆碍或中止其飞行；

( 4 ) 向发送者传递他已知为假的假资料，因而危及航空器的安金， 

胆碍或中止其飞行。

( 1 7 ) 所有签约国保证在航空器着陆或再装以后，将其归还原主或有权 

拥有该航空器的人，并尽快让该航空器起飞或回至原处，在战争状态下，该航 

空器则按照战争法中的战利品来处理。

( 1 8 ) 航空器着陆国保证将其所作调査结果，对付被告所采的予防猎施, 
以及是否打算在刑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等情，通知该航空器的注册国和被告的 

国藉所属国，如果被告不止一人, 则通知其中一人的国籍所属国，以及有权审 

判罪犯的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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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 对不公约各缔灼国和联合国各会员国来说，认为劫待罪是一种

" 国际罪行 " ，他CI根据剥夺罪犯公权并就地.施以惩别的一般国际法或报据其 

本国法律有义务将劫持谦疑犯及其同漠予以逮捕并进行审判，不论他们是何国 

籍，不管罪行在何处发生，即使被告不具有该国国籍，犯罪地点在其领土管辖 

范画之外，或在任何国家的领土主权范围以外，如公海和外层空间，它以鉴个 

国际社会代录的身份，负起对这些罪犯施以惩莉，将犯罪者予以逮捕、拘留和 

审列的责任。

( 2 0 ) 认为劫持罪是一种可弓厂渡的犯罪，坪使其动机为出于政洽、宗教 

或种族的理由。 如果有资格对犯罪者进行审判的国家不止一个，则必须把他 

引渡到具有司法优先权的国家。 任何国家无抢以何种理由拒绝引渡，只要仍 

为本公约签字国，就有义务在其法庭对劫特者进行审判。 但是，如果符合上 

文所述的自卫条件，则劫持者可免于受惩罚或被引渡。

( 2 1 ) 所有缔约国保证不给航空器劫特煮以政洽庇护礼并将他引渡到 

对他有进行审判的司法权国家，或者，如果第一个国家放弃瑰撤回对他的，判， 

则将他引渡到第二个享有司法权的国家，但是，符合自卫条件的劫特者不适用 

不条敦。

(22 ) 本公约所有缔约国根据1 9 7 8 年 7月发录的《波恩宣言》保证 

对拒绝引渡劫持者，拒绝对他进^^审列或拒绝归还被劫持的航空器的任何国家, 
中新飞往该国的一切航线，不让来自该国的航空器，或来自其他国家的属于该

被抵制国家或具有该国国籍的公司的航空ÿ飞入任何缔约国的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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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典

〔原件：英文〕

〔 1 9 8 1年 2 月 4 日〕

关于大会第3V I  4 5号决议第1 2 段，瑞典政府认为， 目前不需要再增加关 

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 在就这方面进行进一步讨论之前，似乎意当研究关 

于这个领辕内的现有文书对恐怖主义行为的效果。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显然是，使 

联合国各会员国成为这些文书的缔约国，并且认真积极地致力于防止恐怖主义行为。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饿文〕

( 1 9  8 1年 4 月 8 日：）

1 . 乌克兰联府在肤合国大会和国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的各届会议的若干场合上 

已经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立场作了鉢释，乌克兰是该特设委员会的成员国。

2 . 乌克兰道责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这些行为干扰了各会员国及其代表的外交 

活动，破坏了各国间的运输联系，对于各国间关系和接触的正常发展是有事的，并 

且造成无事人民的死亡。 它提倡在国际一级和国家一级上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这 

种行为。

3 . 作为若干国际协定的缔约国.，尤其是作为1 9 7 0 年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 

航空器的公约》 ， 1 9 7 1年 《关于制止不利于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以及1 9 7 3年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舉行的公 

约 》等协定的缔约国，乌克兰主张这些国际条约应受到广泛遵守，缔约国的数目应 

该增加，以期创造必要条件，防止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并对它们的有效控制作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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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恐怖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是完全不相容的，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苏 

维埃人民的世界观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也是不相容的。 乌克兰一向并将继续在原 

则上反对恐怖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国际关系上的恐怖主义。 鸟克兰坚决反对 

把民族解放斗争当作是恐怖主义，并拒绝接受任何想直接或间接地将国际恐怖主义 

的慨念解释为涉及到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被领领土内抗拒压迫者的行动以 

及劳动人民为行使他们的权利与自由和反;^剥削及其它形式的压迫而进行的运场的 

企图。 联合国在其无数决议中，明确地确认了人民为了要从殖民主义的柳锁、种 

族主义、种族陽离和外国统治中求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的合法性。 这种斗争属于 

1 9 7 7年关于保护国际武装冲突中受，者的日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的范围，不 

可与恐怖主义行为等同起来。

5 . 考虑到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性质，乌克兰政府相信国际合作是防止以及有 

效控制这种行为所不可或缺的。 在联合国各机构内以及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乌克 

兰代表积极参与拟订和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和压制任何国际恐怖主义的现象，并惩 

处犯这种罪行的人。

6 . 同时，在这个领城内的S(际合作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在国家 

一级为对抗和防止国际恐怖主义所采取的措施。 这些措施应该有助于消除产生恐 

怖主义行为的起因和条件，并提供对抗这种行为的有效方法。

7 . 联★国各项决议和决定已确认，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是贫穷和缺乏机会， 

殖民主义、侵略，侵犯国家的政治独i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涉国家内政，种 

族隔离和种族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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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原件：俄文〕

〔1 0 8 0 年 Y 月 1 7 曰〕

1 . 苏联从原则上遗责恐怖主义行为，这种行为干扰了各国的外交活动和它们 

之间的运输联系，损寧到国际关系和接触的正常发展，苏联支持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这类行为。

2 . 苏联代表们积极参与拟订和采取各种措施，以期防止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 

的一切现象，并惩处犯这种舉行的人。 他们为若干旨在防止这类观象的国际协定 

的编写和通过作出了重大贡献； 1 9 7 0 年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苏 

联于 1 9 7 1年批准 ）， 19 7 1年 《关于制止不利于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 

公约》（苏联于1 9 7 2 年批准 ）， 1 9 7 3 年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香应受国际保 

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苏联于1 9 7 5 年批准）。 让尽可能多的 

国家加入这些协定将可为防止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创造必要条件，并可大大促进在有 

组织的国际合作的范围内作出努力，向它们进行战斗。 作为特设委员会的成员国， 

苏联曾支持并准备继续支持各项建设性的努力，以加强并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

3，应该指出，国际合作向国际恐怖主义行动进行战斗，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 

上有赖于各国自身在国家一级上为防止类似行为所采取的措施。 消除产生恐怖主 

义现象的起因和条件以及提供有效途径向所有形式恐怖主义活动进行战斗的绝对责 

任在于各个国家，克其是它们的立法机构。

4 . 众所周知，大会各视决议已把困苦和挫折列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因。 la 
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列出的原因有：殖民主义、侵略、侵犯国家的政治 

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波其他国家内政和种族峡视。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篇第3 3号》（A/3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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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原件：英文〕

〔 1 9 8 1年 3月 1 3 日〕

1 . 联合国至今所采取的步骤对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应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各 

小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联合国必须设法求取更大的成就。 进一步的行动应 

该集中在两小国际关注的基本领域尚未包括在现有公约内的领域应被纳入逗用于涉 

及到丧失生命和严重剥夺其他基本人权的种种恐怖主义行动的新增公约内, 并应该 

为现已生效的那些公约制订实施措施。 任何新公约都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尚 

未包括在各公约内，而且其蔓延是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责任相抵触 

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 在联合国已经采取行动的领域里，如劫持、破坏航空器、 

保#■外交人员和扣留人质等领域，联合国有责任确使这些公约在制止恐怖主义行动 

方面取得最大效果。 这就需要这些公约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批准。 此外，联合国 

应考虑各种实施办法，让国际社会能够凭以集体地鼓励实施现有公约的各项规定。

2 . 联合国应审议最佳途径，以便在批准现有公约、拟订新文书以处理现有公 

约尚未涉及的行为以及发展实旅措施来加强这些公约的有效性等方面取得进展。单 

独一个组织或许就能够处理所有这些问题。 不然的话，这整工作可以由若干个这 

样的机构来执行。



三，关于国内法律中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材料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 1 9 8 0 年 8 月 1 日〕

1 . 在白俄罗斯，不存在弓1起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社会原因和条件。

2. 社会主义制度使得我们的公民能够确实充分享有苏维埃法律所颁布和保证 

的社会、经济、政治和个人权利和自由。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方案的完成 , 
苏维埃公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他们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更多。

3 . 苏维埃法律保证其他国家的公民和无国籍人士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包 

括就个人，财产，家庭和其他权利，向法院和其他国家机构申请保护的权利。

4 . 白俄罗斯的法律建立了基本的法律标准，以期防止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行 

为，确使犯此种行力者受到检控。 白俄罗斯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凡对政府工作 

人员或公职人员或权力当局的代表，因为他的政府或公职关系，进行谋杀或使他的 

身体上受到严重伤事，以期暗中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权力的行为即属恐怖主义行为，

并对这些罪行制定了严厉的剂n  为了挑起战争或国际纠纷而谋杀外国代表或使

他身体遭受严重伤事，则被认为是对该代表之恐怖主义行为（白俄罗斯刑法第六十 

四条

5 . 对于以爆炸，纵火或任何其他方法，破坏或损坏各企业、建筑，通信道路、 

运输工具、通信工具或其他政府或公共财产，大规模放毒或传播人或动物的传染病 

以期，削弱苏维埃国家等行为都订立了惩罚办法（刑法第六十五条）。

6， 对旨在准备或从事对圓家特别危险的罪行或设立以从事这种罪行为宗旨的 

组织的有组织活动得加以检控 ( 则法第六十九条K

1， 白俄罗斯开1法规定了各种措施，以想罚盗匪活动，即意图攻击政府或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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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或企业或私人而组织武装盗匪，以及参加此种盗匪和参与它们从事的攻击行动 

( 剂法第七十四条），蓄意破坏或摘坏通讯道路、其上的各种设施，车辆、船只， 

通讯工具或信号设备（则法第八十三条》， 以及蓄意以纵火或其他危及公众的方法 

或以涉及丧失生命或导致重大损坏或其他严重后果的方式，破坏或损坏国家或么、共 

财 产 （刑法第九十六条》。

8 . 此外，白俄罗斯法律规定处罚对准备或进行，除了别的以外，上述第六十 

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和第七十四条所称对国家的罪行知而 

不报的人（刑法第八十六条》或在未经事先安排但对第六十三条，第六十©条、第 

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和第七十四条所称对国家的罪行隐畴的人（则法第八十六条 

第 1 敦

9 . 白饿罗斯剂法第二0 八条第2 款对劫夺在地面上或在飞行中的航空器，以 

及劫夺航空器或为劫夺目的而劫持航空器，并在进行这些罪行时使用武力或进行威 

胁，导至航空器坠毁或其他严重后果，规定严重罚则。 如果此类行为导致丧关生 

命或严重的人身伤事, 则罪犯可受到更严重的处罚。

10 . 法律还规定对犯有空中运输爆炸性和易燃性物质的人（刑法第二一二条第 

1敦 ），未得适当许可携带， 藏，取得，制造或贩卖火器【滑歷打猎武器除外）， 

弹药或嚴炸物，或未得适当许可携带，制造或贩卖 t 首和其他类型的刀、剑和类似 

武器 （白俄罗斯开1法第二一三条）、或偷窃火器、禅药或，炸物的人（开i 法第二一 

三条，第 1 款 ）得加以桂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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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麦

〔原件：英文〕

〔 1 9 8 1 年 3 月 5 日〕

剂法条款 *

第 8 节

1 . 在丹麦领土外把有下列行为者，不论犯罪者的国籍力何，仍属于丹麦则事 

管辖的范围，

( 5 ) 《关于制止不利于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各项规定内所指 

之行为；或

( 6 )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兽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各项规定所指的行为；或

( 7 ) 《欧洲引渡公约》 6各项规定所指之行力，并已按照该《公约》向本 

国提出诉讼之要求；或

( 8 ) 《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第一条各项规定所指之行为。

第183a 节

2 . 任何人在航空器上以武力非法（参看第260节 ）取得航空器之控制，干顶 

其操作，应受最多不超过1 2 年的监禁。

* 英文翻译是由丹麦政府提供的。

6 联合国， 《条约汇编》，第 3 5 9 卷 ，英文本第2 7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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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原件：英文〕

C 1980年 1 0 月 3 日〕

刑法条文7

恐怖主义行为 

第 1 0 1条

(1) 凡以抗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秩序或造成嚴乱为目的 

而进行武装策划、拘留人质、进行爆炸、放火、破坏或摧毁,或进行其他暴力行为 

者，应处三年以上徒刑。

( 2 ) 准备或尝試将受处罚。

1 3 )情卞■特别严重者，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开i。

第 102条

( 1 ) 凡以損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秩序为目的, 在进行或 

由于其官方或社会活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对一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使用暴力， 

而对此人的生命或健康进行攻击者，应处三年以上徒开J。

( 2 ) 准备并尝试将受处荷。

( 3 ) 情 特 别 严 重 者 ，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开I。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 9 6 8 年 1月 1 2 日《刑法》1 9 7 4 年 1 2 月 1 9 日修 

正本 （ G e s e t z b l a t t  I ,  1975年，第3 号，第14页 ）， 1 9 7 7年 4 月 7 日 

《第二次修正》（G e se tz lD la t t  I ,  1977年，第 10号，第 100页 ）， 

和 1979年 6 月 2 8 日《第三次修正》（ G e s e t z b l a t t  工， 1 9 7 9 年， 

第 1 7 号，第 139页 ）。英译文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



劫持飞机的刑事责任法案8

人民议院为加强国内和国除航空安全和预先保旅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和健康， 并 

按照所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 通过以下法案：

第 1 条

(1) 凡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脉或以任何其他恐吓方式劫持飞机或以劫持为目的 

而扣押飞机者，可处三年至十年徒开J。

1 2 )情Ÿ 严重者，可处五年至十年徒刑。 被认为情节严重者如下：

H 劫持或扣押飞机造成严重人身损善，或由于疏忽而有人死亡，或威勝 

一群人的生命；

( = ) 劫持或扣押飞机造成一般的后果或有其他的严重后果。

1 3 )凡属于第1条第(2)段中的情况，有意识造成男一人死亡者，可处十年至十 

五年或无期徒刑。

(4)各种准备行为和尝试将受处罚。

第 2条

凡在发生第1条所叙罪行之后，对罪犯或参加犯罪者提供协助使其免受刑事诉 

讼或确保華犯或参加犯罪者从犯罪中得益者，可处五年以下徒刑。

第 3 条

凡唆使男一人犯第1条中所叙罪行或参加该罪行，或凡表示愿意参加该一罪行 

而未实际犯罪者，可处五年以下徒开)。

1973年 7月 1 2 曰《法案》（Geset^zbiatt工，1973年，第 3 3号， 

第 3 3 7 页 ）。 （译文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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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条

凡在犯第1条所叙罪行完成之前，得知有关犯此罪行意图、或有关其筹备或进 

行的可靠情报而不立即C 报者，可处五年以下徒刑。 如所犯之罪如第1条 第 段  

所叙，可处二年至十年徒刑。

第 5 条

本法案将于1 9 7 3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希腊

〔原件：英 文 〕

[ 1981年 2 月 2 日 〕

希腊已通过关于镇压恐怖主义的三项法律（480X1926, 4 9 5 y i 926, 7 7 4 /
1978 ) , 规定对被发现犯恐怖主义行为罪者立即处罚的严厉剂荷和严格的诉讼程 

序。



卡塔尔，

〔原件：阿拉伯文〕

〔 1 9 8 1  年 4月 2 2 H 〕

卡塔尔有关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法律条文

1 . 卡塔尔没有专门规定和处分劫持罪行或其他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法律。卡 

塔尔国也没有加入1 9 7 8年 7月宣布的《波恩宣言》或有关对抗劫持的三.个公约， 

即， 1 9 6 3年 《东京公约》， 1 9 7 0年 《海牙公约》朱11 9 8 1年 《蒙特利尔 

公约》，因为这些公约条文有缺陷和隐晦之处。 但是，它完全支持联合国大会 

1 9 7 7年 1 1月 3 日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其中呼吁各会员国为镇压国际恐怖主 

义罪行而合作。

2 . 以 1 9 7 1年第 1 4 号法案颁布的卡塔尔《开j法 》， 载有对攻击人身，侵 

犯财产或通讯工具的某些罪行予以想罚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可适用于处罚某些国际 

恐怖主义。 但是，必须基本上是在卡塔尔国的领土，领海或领空之内犯下的罪行， 

卡塔尔的法院才一般有审理这些罪行的裁判权，而法院的职权不能管在国外发生的 

行为，除非是特殊情况并符合本《剂法》第二节（第 4 至 8 条 ）中规定的各项条件 

和条例。 因此，法院在对抗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响是有敝的，并不能代替专为 

对抗此类罪行而颁布的国家法律。

3 . 我们应特别指出，本国目前正在研究颁布这种法律的可能性。 以下我们 

简要地调查一下当前法律中的各项规定。

( a ) 对某些侵犯人身或财产罪行予以惩罚的规定

( 1 ) " 凡有意破坏或使武器，，只，飞机或通讯器材，设施或工具，公用事业， 

商店，供应，药品或用于卡塔尔防务目的的其他项目不能运用者，应处无期徒刑 " 
( 第 6 8 条 ）。

-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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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凡故意杀人者应处死刑。 如死者家属接受人命赔偿费并已如数支付， 

则死刑应改为十四年以下徒刑" （第 1 5 1 条 ）。

( 3 ) " 凡在不属于第1 5 0 条所述情况下故意杀人中起都助作用者.应处无期 

徒刑。 如死者家属接受人命赔偿费并已如数支付，或如家属宽恕舉犯，则应将无 

期徒刑改为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第 1 5 2 条 》。

( 4 ) " 凡非有意潮助使另一人因被锋利器被击中或伤善致死，或以其他非致命 

性行为使受害者因该行为死亡者，应处十年以下徒刑。 如死者家属接受人命赔偿 

费并已支付，或如家属宽恕罪犯 . 则对犯人应处三年以下徒刑或科以3 千里亚尔以 

下罚金或两种处分结合执行" （第 1 5 3 条 ）。

( 5 ) " 凡使用武力或咸胁使用武力攻击男一人者处三本月以下徒开]或科以3 百 

里亚尔以下罚金或二种惩荷结合执行" （第 1 6 6 湘 1 6 7 条 ）。

( 6 ) " 凡非法拘留他人者应处一♦ 月以下徒刑或科以2 百里亚尔以下罚金或二 

种处罚结合执行 " （第 1 7 8 湘 1 7 9 条 ），

( 7 ) " 凡非法捕人者应处一年以下徒刑或科以1千里亚尔以下别金或二种处荷 

结合执行。 如拘捕长达三天或更久，则应处犯人二年以下徒开j或科以2 千里亚尔 

以下别金或二种处罚结合执行，，（第 1 8 0 和 1 8 1条 ）。

( 8 ) " 凡由于以下目的而非法捕人者，应处以三年以下徒刑或科以3 千里亚尔 

以下罚金或二种处罚结合执行：

为了从他或负责处理被捕人事务的人勒索财产或法律文件或迫使他们任一 

人作出非法行为或提供有助于犯罪的情报，或

二.力了从他或从任何负责处理被拘禁人事务的人索取可导致债察罪行或值得 

责备的行为的招供或情报，或强追他们任一人违反本人意愿退回财产或法律文件或 

协助其退回，或强追满足任何要求或提供情报使可导致归还财产或法律文件" （第 

1 8 2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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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 , 凡绑架旁人并将其带出卡塔尔领土者，或 2。凡缚架十四岁以下男子

或十六岁以下女子或神经不健全人士，意图未经其合法监护人同意而使其脫离后者 

的监护者，应处七年以下徒刑"（第 1 7 7 条 ）。

a o ) " 凡缚架旁人意图的犯罪非上述条文中所叙者应处二年以下徒开j或科以 1 
千里亚尔切金或二种处别结合执行 " （第 1 9 1 条 ）。

a i ) " 凡已知某人被绑架而隐藏或协助隐藏此人者，应酌情按缚架者论处 "
(第 1 9 2条 〉。

aa " 凡犯勒索罪者应处三年以下徒剂或科以3 千里亚尔以下罚金或二种处罚 

结合执行 " （为适用于《剂法》各项规定， " 勒索 " 是指具有以下性质的任何行为 : 
在某人或负责处理其，务的人心中弓I起要受伤害的恐惧 并̂怀恶意诱使其将任何财产、 

法律文件或其他可转变成法律文件的署名的文字给罪犯或任何其他人）（第 2 2 1 
至 2 2 2条

a s ) " 凡参加破坏或损事财产或使其改变以致其价值或用途减少，旨在借此造 

成，或知他会造成对旁人的非法损关或伤害者，犯破坏罪"。

" 凡犯破坏罪者，应处六小月以下徒刑或科以6 百里亚尔罚金3 或二种处 ig结 

合执行" （第 2 4 7和 2 4 8条 ）。

(t» 规定卡塔尔法院的国际刑事裁判权的各项条文

卡塔尔《到法》第 4, 6和 7条规定如下：

第 4条

对以下人士可在塔卡尔施加处罚：

(1) 凡在卡塔尔境外的卡塔尔人或非卡塔尔人犯有某种行为使他成为可在卡塔 

尔判刑的一项罪行的主犯或教唆犯，该罪行的全部或部分是发生在卡塔尔境内（第 

4 . 2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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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在卡塔尔教唆他人在国外进行某项行为在卡塔尔以及在发生地点或企图 

进行的地点被视为罪行的卡塔尔人或非卡塔尔人（第 4.  3 条 ）；

( 3 ) 凡在卡塔尔境外犯下或教唆他人犯下反对卡塔尔国的罪行的卡塔尔人或非 

卡塔尔人（第 4 .  4 条 ），

第 6 条

‘‘ 可以在卡塔尔对凡在卡塔尔境外犯下本《刑法》规定的任何罪行或教唆他人 

犯此罪行的居住在卡塔尔的卡塔尔国民施加处罚" 。

第 7 条

" 对在国外犯舉而经当地外国法院对罪犯作出判决并已受到处罚者，应不提出 

开j事诉讼，也不对已经外国法院宣判被指控者无罪的人提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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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典

〔原件：英X 〕

〔 1 9 8 1 年 2 月 4 H 〕

(a) 端典法律慨述

1 . 同大部分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瑞典不幸经历了可以列为国际恐怖主义的行 

动。例如，我们曾发生过数起劫持飞机事件、一起占领大使馆并发展到有人被杀事 

的事件（该事件曾弓I起相当大的注意）及一起谋杀外国大使的事件。 当然，这些行 

动弓I起了广泛注意，以致在新闻媒介和议会中引起了极为详尽而广泛的辨论。虽然 

政治性评论是这些辩论的主要出发点，但也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所讨论到酌问题 

中有两小是：是否应当将 " 面11̂需要无法律 " 原则载入宪法；是否应当限制某些外 

国人入境以防止在端典发生恐怖主义行动。

2 . 从广泛意义上讲，可以说，端典的一•般刑事法律已相当全面地包括了一般 

的恐怖主义行为。通常情况下，这类行为是当作触犯刑法的行为处理，而且按照端 

典法规，对这类行为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这类行为的例子有凶杀、误杀、缚架和 

破坏。但是，这里应当特别指出，鉴于 1 9 6 0 年代的国际趋势，瑞典在刑法典中 

对非法劫持飞机罪规定了特别惩罚。如果某人在飞机上采用非法强制手段接管飞 

机或干预其飞行，则这被认为是应予惩罚的行动。其刑量为最多监禁4 年。如果犯 

罪行力被认为是加重罪，则刑量力最少监禁2 年，最多监禁1 0 年。在考虑罪行是 

否构成加重罪时要特别注意的一♦ 因素是，该项罪行是否危及许多人的生命。

3 . 在这一方面还应当指出，瑞典剂法的一■般法规和端典法院处理开I事案件的 

司法规则尤许在瑞典对发生在国境以外的严重犯法行为起诉。特别是对于劫持飞机 

行为，不论发生在何地，也不论犯法者为何国国民，都可以在瑞典予以起诉。端典 

开■]法典中涉及上述问题的有关章节附录于后（见下面(切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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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除了想治恐怖主义的刑法措施外，端典法律中还列.入.1有关外国人的法规 , 

其直接宗旨是：对 于可 被 假 定 为 要 在 翁 典 从 事 恐 怖 主 义 活 动 的 外 国 不 允 许  

入境或驱逐出境。 1 9 7 2 年 9 月在瑞典发生了一宗劫持飞机事件，其直接影响是 

于 1 9 7 3 年通过了项具有上述内客的特别法令。起先，这项法令是临时性的， 

有效期每次批准一年，但现在已将该法令定为永久性法令，并已编入瑞典的《外国 

人法令》。有关的条敦为第3 0 条、第 3 2 条、第 4 7 条、第 5 2 条、第7 3 条、

第 8 4 条、第 8 7 条及第9 6 条 （见下面(C)小 节 ）。

5 . 按照这颂法令，前来瑞典或已进入瑞典的外国人，在发生下述情况时将被 

驱遂或遣送出境：如有根据认定该外国人属于某一组织或团体，或为该组织或团体 

工作，而按照对其活动情况的认识，该组织或团体可能会在瑞典境内为政治自的而 

使用暴力或强制手段。此外，该外国人有出自政治原因在瑞典参与暴力行动的危险。 

国家警察局负责编制一份根据上述规定应被驱遂出境的外国人名单，政府则负责决 

定哪些组织或团体在这方面应受注意。

6 . 不过，如果要按上述规定驱遂或遣送一小外国人出境，则当局必须保证他- 

在被遣送去的国家里没有受到政治迫，的危险。如执行上述规定中遇到这种障碍， 

政府可以指示在有限制和有条件的情况下允许该外国人留在瑞典。

7 . 上面所述的是《外国人法令》中的规定。此外，还有一项特别临时法令， 

规定：如有一小外国人按照上述的《外国人法令》规定可予驱遂或遣送，但在该案 

件中也可以不执行或不能够执行上述措施时，则可对该外国人进行特别调查，即使 

并无具体根据怀疑他是特别刑事谦疑犯。因此，对一个外国人可以进行住宅搜查、 

搜身或捷查衣物等等，只要有关当局认力要这样做才能查明某小恐怖主义组织或恐 

怖主义团体是否正在策划或筹备为政治目的采取暴力、威胁或强制行动。对该外国 

人可以索取指纹或进行照相。授权这样做的决定应由有关的警察当局作出。如有特 

殊原因，法院可发布命令允许窃听其电话、检查并察看其邮件、电报、信件和邮包 

等等。但上述命令有效期以不超过一小月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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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上述关于驱遂、遣送及监:视外国人的规定是经过一场彻底的公众辨论才通 

过的，在辩论期间，对规定中牵涉到限制小人隐私一点曾有强烈的反对。但是现在 

这项法律中关于驱遂和遣送的部分似乎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接受。这些规定未经大 

量讨论就被编入端典新的《外国人法今》，这一事实就是一小证明。但另一方面， 

关于对外国人进行监视的特别法令的有效期至今仍只是每次批准一年。

9 . 实践中， 1 9 7 3 年通过的端典反恐怖主义法律并没有应用过多少次。总 

共约有 2 5 名外国人被按照这项法律遣送出境，只有一次是驱遂出境。关于对外国 

人进行蓝视的特别法令应用次数不超过三次。

(b) 刑法典中的有关规定 

第 2 章

1 0 . 第 3 节 . 在端典境外发生的刑事案件，除第2 节所规定的外，如属下列情 

况，也应按照瑞典法律由端典法庭进行审理：

( 1 ) 犯罪行为是在端典般舶或飞机上发生，或者犯罪者是在这种船舶或飞机上 

当值的船长或机长或其他船员或机员；

( 2 ) 犯罪者是军人，在一支部队执行任务的地区犯罪 , 或者犯罪者并非军人， 

在上述地区犯罪，而该部队在该地区执行的是训练以外的任务；

( 3 )犯罪行为的对象为瑞典、端典的市政或其他行政单位，或端典公众机构；

( 4 )犯罪行为发生在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受專者为瑞典公民、瑞典 

的团体或私人机构，或在瑞典定居的外国人；

英译文是由端典政府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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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犯之罪为劫持飞机、破坏飞机、连犯国际法，或意图劫持飞机，或意图 

破坏飞机，或

( 6 ) 瑞典法律对该项犯罪行为所规定的最低判刑量为蓝禁4 年或以上。 〔1972 
年第8 1 2 号法令和1 9 7 3 年第3 4 2 号法令，这两项法令都是于1 9 7 3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第 1 3 章

1 1 . 第 5 a 节 . 任何人在飞机上使用非法暴力占有飞机或干预飞机驾破, 将按 

照劫持飞机罪判处监禁4 年以下徒开]。

1 2 .任何人，如采取任何其他行动，目的是危及飞行中飞机的安全，或通过破 

坏或損坏商业用飞机使之失去飞行能力，则将按破坏飞机罪判处监禁4 年以下徒刑。

1 3 . 如上述第一段或第二段中所述之犯罪行为被认为是严重罪行，则将判处监 

禁 2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或判终身监禁。在判定某一罪行是否为严重罪行时，应 

当加以特别考虑的是，该项罪行是否危及一些人的生命，或者是否属于具有其他特 

别危险性质的行为。 〔 1 9 7 3 年第3 4 2 号法令，于 1 9 7 3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J

1 4 . 第 1 2 节 . 意图、筹备或共谋进行纵火、严重级火、危险性劫掠、破坏、

严重破坏、劫持飞机、破坏飞机、散布毒物或传染病毒，或搞毁，以及对这类犯法 

行为知情不报，将按第2 3 章规定的办法给予制裁。 〔 1 9 7 3 年第3 4 2 号法令 J  
( 另参见第5 a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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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外国人法案

第 3 0 节

1 5 . 如有充分理由可假定某一外国人属于第2 小节中所提到的组织或集团，或 

为该组织或集团工作，如根据对他以前活动所知的情况或其他情况，担心他在瑞典 

可能进行第2小节中所提到的活动，则在该外国人到达瑞典时将拒绝他入境。

16. 第 1小节的规定所指的组织或集团，是根据其所已知的活动，生怕可能»本 

国境外为政治目的而诉诸暴力、桐吓或强制手段并从而在瑞典从事这类行动的组织 

或团体。

1 7 . 国家警察局将编制一份按照本节第1 小节规定不得入境的外国人名单。政 

府将决定哪些组织或集团可认为是属于这一类别。

第 3 2 节

1 8 . 外国人到达瑞典时，如他的名字已列入第3 0 节第3 小节中提到的名单， 

而且此人没有签证或居住许可证，则警察当局应立即发布一项拒绝入境令，除非此 

种案件可按照第3 6 节规定提交政府处理。

1 9 . 如果警察当局在处理同第1 小节提到的情况不同的事件时对于依照第3 0 

节拒绝入境发生疑问，则应将该问题提交国家移民和归化局。 然后由移民和归化 

局将此一事项连同其建议提交政府处理。 政府就这类案件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先进 

行调查。

第 4

1 9 8 0 年 6 月 5 日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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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如果有第3 0 节第 1小节和第2/1市中所述的特殊情况，可以将一名外国人 

驱遂出端典领土。

21 . 根据第1小节驱遂出境的命令应由政府发布。 政府就这类事件作出决定 

前应先进行调查。 除有特别紧急情况之外，应由国家移民和归化局发出一项说明。

警察当局发布的暂行令

第 5 2 节

2 2 . 如由于时同不够，无法等到主管当局对外国人采取特别强制措施的决定或 

国家移民和归化局按第5 1节发布的命令，则警察当局可根据第5 0 规定将该外 

国人暂时拘押或对其进行监视。

2 3 . 如果有应提交政府处理的按照第3 6 市拒绝入境的事项，则警察当局应拘 

押该外国人。 即使在第5 0 节所规定的条件不适用的情况下，如果有拒绝入境问 

题应按第3 2 节第2 小节提交政府，或有报糖第4 71T发生驱遂出境问题时，警察 

当局可拘押该外国人或对他进行监视。

2 4 . 按照第1小 1̂ 或̂第2 小节拘押或监视外国人的通知书应迅速提交主管该事 

件的当局，或遇有第5 1 节所述的事例则提交国家移民和归化局。 收到通知的上 

述当局应立即决定，此项條时决定是否继续有效。

第 7 3 节

2 5 . 如政府按第3 0 节发出拒绝入境令，或按第4 7 节、第 4 8 节发出驱遂令， 

但在执行上述翁令时遇到第77—8 0 节中所述的障碍，或有其他特别原因不得执行 

命令，则政府应下令暂时不执行该项命令。 如果有理由，可对拒绝入境令、驱遂 

令和暂时禁止执行令重加考虑。

第 8 4 节

26 . 拒绝入境令或驱遂令应尽快予以执行。 按照第3 8 节执行拒绝入境或驱



遂出境p 是警察当局的职责。 其他驱遂令应由县级行政机关来执行。 关于按照 

第 3 0 节拒绝入境或按照第4 7 节或第4 8 节驱遂出境，政府可下令让另一个部门 

来执行。

第 8 Y 节

2 7 . 如遇有需要按照第8 5 或第 8 6 节向移民和归化局提交上述各•货所述事 

须时，则与执行按照第3 0 节拒绝入境和按照第4 7 节或第4 8 节驱遂有关的事项 

应提交国家移民和归化局。 移民和归化局应将该事项连同其建议一起提交政府。

政府在就该事项作出决定之前应先进行一项调查。

第 9 6 节

2 8 . 凡有下列情事应处後，或其情卞严重者，应判处最多不超过六个月的蓝

禁：

( 1 ) 凡未能按照根据本法颁布的规则的规定提出通知者，

( 2 ) 凡在夜照本法或按照本法颁布的规则提出的通知中故意提供不确实的资料， 

或故意不提及重要情况者，

( 3 ) 凡逮反本法或根据本法颂布的规则的规定助使外国人进入瑞典者，

( 4 ) 在除持有护照、签证、居住许可证或工作证的义务以外的其他方面遭反本 

法或按照本法颁布的规则的外国人，或者

( 5 ) 凡企图胆挽执行对他本人的拒绝入境令或驱遂令的外国人。

2 9 . 除第 1小节规定外，凡有下列情事者应判处不超过一年的监禁，或确属情 

有可原者，则可处以罚後：

( 1 ) 凡助使第3 0 节第 1 和第2 小节所述的外国人进入瑞典者，或

( 2 ) 企图胆挽按照第3 O IT执行拒绝入境令，或按照第4 7 1T或第4 8 1T执行 

驱遂令的外国人。

3 0 . 第 1小1T第 3 段或第2 小市第 1 段所述罪行的未遂犯，得按照刑法第2 3 

章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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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C # 件：俄文〕

〔 1 9 8 1 年 4 月 8 曰〕

1.乌克兰法律中订立了广泛的政治，法律和物质保障，以防止导致恐怖主义行为 

的情况》

2•乌克兰按照其宪法，一贯推行列宁主义的和平政策，以期实现与社会制度不同 

的国家和平共存的原则以及防止侵略战争， 乌克兰宪法不仅规定并且保证共和国 

公民享有社会经济，政治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第三十七条》，包括工作的权利 

( 第三十八条》，休闲的权利 { 第三十九条），得到健康保障的权利（第四十条》， 

老年人得到蟾养的权利（第四十一条），取得住房的权利（第四十二条》. 接受教 

育的权利（第四十三条）及其他权利。

3.乌克兰公民不论种族和民族，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基于种族或民族的理由 

对公民权利加以任何直接受间接暇制1 或给予直接或间接的特权，以及任何提倡种 

族或民族排他性^ 仇恨或蔑视的主张，都要受到法律的保罚（第 三 十 四 条 乌  

克兰宪法（第三十五条》保证其他国家的公民和无国籍人士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和 

自由，包括有权向法院和其他政府机构提出申诉，以保护他们的个人，财产、家庭 

和其他权利* 乌克兰的《基本法》规定，对于因保卫劳动人民利益与和平事业，

或因参加華命和民族，放运动，或因从事进步的社会和政洽、科学或其他创造性活 

动而遭受适害的外国人，要给予受到底护的权利（第三十六条

乌克兰宪法规定（第四条），所有政府机构都要根据社会主义法律进行工作，确 

保治安，保障社会的利益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宪法第五十条保障公民的信仰自 

由，第五十二条保障人身不可侵犯，第五十三条保障家庭不可侵犯，第五十四条保 

障公民在通信，电话、电报方面的隐秘权》 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公民的荣誉和 

声举，生命和健康，人身自由和财产有得到法院保护不受侵犯的权利。 宪法还规



定了以下原则 { 第五十六条》，即对于官员遣法或越权侵犯公民权利的行动，可使 

法定方式向法院提出控诉。

5.宪法第一五八条规定，除非按照法律经法魄判决，否则不得将任何人到为有罪 

并作为罪犯加以想罚。

6.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将不断得到扩大，他们的生活水平将不断 

得到改善，苏联共产免第二十六届代表大会通过的 " 1 9 8 1 — 1 9 8 5 年和到 

1 990年为止的时期内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 中的规定，以及苏联共产党 

和乌克兰共产党第二十六届代表大会所作的决定，就是报好的证明。

7.乌克兰的法律中列有关于对全部或部分可以0 类为恐怖主义的行动追究责任的 

措施。

8̂ 乌克兰开I 法第五十八条是特别关于恐怖主义杆为的g 它把谋杀负有政府或公 

共职责的政府或公共人员或当局代表，或使其身体遭受严重伤事，以期破坏或削騎 

苏维埃政权的行为，定为恐怖主义行为，并对此规定了严厉的惩罚。 谋杀外国代 

表或使其身体遭受严重伤害以期挑起战争或国际纠纷的行为，也被定为恐怖主义行 

为 （开j法第五十九条）

9.厲于阴谋破坏的行为，即以讓炸，纵火或其他方法，破坏或损坏企业、设施， 

道路，运输工具、通信，设备或其他政府或公共财产，进行大规模下毒或散播流行 

病，也要按照刑法受到检控（第六十条》

10.此外，刑法规定严厉惩荷以下行力：从事旨在危替政府的特别险恶罪行的有组 

织活动，以及建立旨在从事这种罪行的组织（第六十四条）；聚帮结党，即组织武 

装匪帮，以期攻击政府和公共企业或机构 '  或个人（第六十九条〉； '。组织、大规模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公报》 ， 1 9 6 1 年。



一  45

混乱，同时进行暴动、破坏、 火和其他这类活动（第七十一条）；破坏国际航空 

条例（第七十六条 ) ；遭反交通安全条例（第七十七条）；蓄意破坏或损坏交通线 

和交通工具（第七十八条） 等。

11.刑法第二一七条" 确定了偷窃飞机的刑事责任。 刑法还确定了非法空运爆炸 

品或高度易燃物质和其他危险货物和物体的刑事责任（第二二一条一敦》 , 以及 

非法擔带，炉藏，取得、制造或版卖火器或随身武器、弹药或嚴炸品的到事责任 

(第二二二条

12•乌克兰将继续积极努力，拟订和制定措施，以期防止和制止任何国际恐怖主义 

行动和惩处那些犯了这种罪行的人

，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公报》， 1 9 7 3 年 , 第 3 2 号，第 2 6 0 条„
2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公报》， 1 9 7 4 年，第 1 4 号，第 1 0 6 条。

， 《乌克兰最黄苏维埃公报》， 1 9 7 4 年，第 4 4 号，第 4 4 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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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原件：俄文〕

〔1980年 7 月 1 7 日）

1，苏联法律提供了全面的政治、法律和物质保证，使苏联社会消除了产生恐怖主 

义的根源。

a 苏联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苏联坚决推行列宁主义的和平政策，主张加强各国 

的安全和广泛的国际合作。 苏联《根本法》中的那同一条把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 

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防止侵略战争，达成全面彻底裁军和一贯秦行社会制度不 

同的国家和平共存的原则等列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3.宪法第二十九条宣布，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以遵守下列原则为基挑：主 

权平等；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勝；进界不可侵犯；各国领土完盤；和平解决争 

端；不干涉内政；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各国人民权利平等，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 

各国间合作；诚心履行获得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以及苏联签署的国际条约 

所引起的义务。

4•苏联公民摆脱了饥饿、贫穷和身心的匿乏。苏联宪法肯定并保障他们的工作权 

利 （第四十条），休闲的权利（第四十一条），得到健康保障的权利（第四十二条） 

取得住房的权利（第四十四条)，接受教育的权利（第四十五条》，以及年老、患病、 

全部或部分残废或失去了养家活口的人时有得到蟾养的权利（第四十三条）。

5.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苏联公民充分享有宪法和苏联法律宣布和保证的社会、 

经济、政治和♦ 人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制度保证，隨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方 

案的完成，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将会T 大，生活水平也将不断得到改善。 同一条还强 

调，公民享有其权利和自由时，绝不可损事到社会或国家的利益,或侵犯到其他公 

民的权利0 宪法第三十四条保证，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所有各领域内，



苏联公民都享有平等权利。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不同种族和民族的苏联公民享有 

平等的权利0 同一条还强调，基于种族或民族的理由，对公民权利加以任何直接或 

间接的限制，或给予直接或间接的特权，以及任何提倡种族或民族排他性、仇恨或 

蔑视的主张，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这些宪法规定确定了以下行为的刑事责任： 

意图挑起种族或民族仇恨或纠纷而进行宣传或赚动，或基于他们所厲的种族或民族 , 
而直接或间接地限制某些公民的权利，或者直接或间接地给予某些公民特权（饿罗 

斯联邦开]法第七十四条和各加盟共和国开■]法中的相应条款）。 -

6.宪法规定（第四条）, 苏联政府及其一切机构都要报握社会主义法律进行工作, 
确保治安，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宪法第五十四条保障苏联公民人身不可侵 I  
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苏联公民享有得到法院保护，以使他们的荣誉和声誉、生命 

和健康、人身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宪法还规定（第五十八条），对于官员 

逢法或越权并侵犯到公民权利的行动，可依法定方式向法院提出控诉。 苏联公民对 

于政府和公共组织或官员在执行其职责时采取的非法行动所造成的損失有权得到赂 

偿。

7宪法第一六0 条规定，除非按照法律经法院判决，否则不得将任何人判为有罪 

并作为罪犯加以惩罚。根框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刑事法基本原则第二十条以及苏联和 

加盟共和国劳动改造法第一条，法院判处的惩罚不仅是对所犯罪行的处荷，而且是 

要对犯人进行改造和再教盲，使他们对劳动养成诚实的态度，严格遵守法律和尊重 

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项规则。此外，还希望防止犯人或其他人犯下其他罪行。想罚并 

不是要造成身体上的痛苦或侮辱人格尊严。

&宪法第三十七条保证在苏联其他国家公民和无国籍人士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和 

自由，包括有权向法院和其他政府机构提出申诉，以保伊他们的个人、财产、家庭 

和其他权利。其他国家的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在苏联时有义务尊重苏联宪法和遵守苏 

联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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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于因保卫劳动人民利益与和平事业，或因参加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或因从 

事进步的社会和政治、科学或其他创造性活动而遭受迫善的外国人，苏族给予他们 

受到Æ ÿ*的权利（宪法第三千八条》。

10.苏联法律规定了特别措施，以检控那些犯了可以视为全部或部分属于恐怖主义 

性质行为的人。

11.1958年 1 2 月 2 5 H 关于对国家不利的罪行的开j事责任法令第三条，以及 

俄罗斯联邦刑法第六十六条和各加盟共和国开]法的相应条敦，都把谋杀负有政府或 

公共职责的政府或公共人员或当局代表，或使其身体遭受严重伤善，以期破坏或削 

弱苏维埃政权的行为，定为恐怖主义行为，并对这种罪行规定了严厉的惩罚。谋杀 

外国代表或使其身体遭受严重伤替以期挑起战争或国际纠纷，也被视为是对该代表 

的恐怖主义行为（关于对国家不利的罪行的开j事责任法令第四条以及饿罗斯联邦刑 

法第六十七条）。

12对于用媒炸、纵火或其他方法来破坏或损坏企业、建筑物、交通公路或运输工 

具、通信工具或其他政府或公共财产，进行大规模下毒或散播人或动物的流行病， 

以期削弱苏维埃政府等行为，也 规 定 要 受 到 惩 ( 俄岁斯联邦开j法第六十八条）。

13.筹备或从事旨在危事政府的特别危险罪行的有组织活动，或建立旨在从事这种 

罪行的组织，也要受到检控（俄罗斯联邦开■]法第七十二条）。

14•俄罗斯联邦开]法规定了惩罚措族，想处下列行为：匪邦行为，即组织武装匪邦， 

以期攻击政府或公共机构或企业或个人（第七十七条）；蓄意破坏或损坏交通公路 

和运输工具（第八十六条）；对管理或保护政府或公共财产的个人或其亲属进行暴 

力威胁以勒索这些财产（第九十五条）；以及以默火或其他危及公众的方法，或以

《苏联法律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汇编》，莫斯科， 1975年, 第 3 
卷，第 351 — 3 5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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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丧失生命或导致重大摘，或其他严重后某的方式，蓄意破坏或損坏政府或公共 

尉 产 （第九十八条 ) 0

15.为了防止恐怖主义行为和惩罚犯此罪行的人，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下列法今 : 
1973年 1 月 3 日关于劫持飞机的开j事责任的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公报》, 
1973年第 1 号 ）， 197 0年 9 月 1 g H关于加强非法空运爆炸或易燃物质和其 

他危险货物和物品的责任的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公报》， 1973年第 3 9 
号 ）和 1974年 2 月 1 1 H 关于非法挨带、 藏、取得、制造和贩卖火器、弹药和 

讓作品的责任的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公报》， 1974年第7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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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原件：英文〕

〔1981 年 3 月 13 日：！

适用法搞要

1 . 虽然美国没有一般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的法令，但是有禁止恐怖主 

义活动的某些特定犯罪现象的法律和公约。

2 . 美国开1法 （T i t l e  18, Ü. S. C. ) 列有恐怖主义分子为影响政府政策或行 

幼而采用的传统罪行；即谋杀、绑架、袭击、纵火等。 但是，最近国会已注意到 

特别的恐怖主义现象，并制定或修改法律来处理这种特别罪行。 这些法律包括：

1. 对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

3. 1972年 1 0 月 2 4 日第92 —  5 3号 公 法 修 正 开 I法 （Title 18,
Ü. S. C . ),增列对外国官员和美国国宾所犯的罪行'6。 这些罪行包括(1)谋杀或

杀人（第 1116节 ）；（2 )共谋杀人（第 1117节 ）；（3 )綁架 （第 1201节)；(4)攻 

击，包括骚扰（当作轻罪）（第 112节 ）及(5)伤事、损寧或破坏外国政府、国际组 

织或外国官员或国宾拥有或使用的不动产或私人财物（第 970节 ）。这项法律的存 

在早于1973年 12月 1 4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想处对受国际保伊人员包括 

外交人员的罪行的公约》（組约公约）。" 1976年 1 0 月 8 日执行纽约和美洲国 

家组织公约，8的第94 — 467号公法进一步修正第92 — 539号公法所已改动的第

转载于《联合国法律年鉴》， 1972年，英文本第1 1页。

国务卿有权指定外国公民或国民为" 美国国宾 " （18 U . S . C . 另1116(13X6))。 
大会第3166(X X v m ) 号决议，附件。也转载于23USA3227, T ia S  7502。 

1971年 2 月 2 日美洲国家组织通过的《防止及惩处其形式为侵害人身的罪行 

的恐怖主义行为及其有国际意义的有关勒索的公约》（美洲国家组织公约） 

( TIAS 8 4 1 3 )。也转载于A /G .6 /4 1 8号文件及C o r r，1和 2 ,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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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编的那些章节，增列 " 受国际保伊员 " 为应受法律特别保护的第三类个人。新 

法律在第1 8 编中增加第878节，这一新节规定对下列行为当作重罪惩祠：（a )故意 

威胁杀寧、绑架或攻击外国官员、国宾或受国际保护的人员；0))提出有关遗反第  

878(a)节或实际遗反第112、第 1116或第 1201节的 敲 性 要 求 。 这项法律 

也给与美国联邦法院管辖权，审判在美国境内被指称犯有此类罪行者。新法律也授 

权司法部长在执行第11161T、第 1201市、第 112(a)节或对付任何阴谋或企图犯 

这几节所述罪行的情事时请求" 任何联邦、州或地方机构，包括陆、海、空军在内 

给予协助，因而成为禁止使用军队作为地方团队的例外规定（1 8 U .S „C，1385)。

2 . 破坏航空罪行

4. 1974年 《反劫持法》（第 93 — 336号公法， 1974年 8 月 5 日）是为 

了执行1970年 12月 1 6日在海牙通过的《镇压非法劫持飞机（劫机 )公约》（《海 

牙公约》 而制定的。 这项法律修正了 1958年的《联邦航空法》 （49 U.S.G, 
1301 et s e q ) , 重新确定"美国对飞机的特别管辖权，并修订了劫持飞机的罪 

行以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 它也给予美国联邦法院根据这项法令审判被指称 

的罪犯的治外法权,并且规定对犯这种罪行或企图犯这种罪行而造成另一人死亡者 

可处以死开1。

5 . 这项法令除了刑事规定外，还给总统权力暂时停止 "(1)任何航空公司或外 

国航空公司为从事外国空运前往或来自（任 何 ）外国的权利，及任何人为经营外国 

航空商业前往或来自（任何 ）外国的权利( 总统确定该外国准许利用其领土作为故 

意以非法劫持飞机或作此种威胁为其政策工具的恐怖组织的活动或训练基地或庇伊 

所，或以任何方式供应武器、援助或支持该恐怖组织）；以及(2)任何外国航空公司

转载于《联合国法律年鉴》， 1970年，英文本第131页。也转载于 22 
L I S T  1641 ; T IAS  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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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任何 ( 在其本国和有待确定属于上面m所述国家之间维持航空业务的）外 

国间从事外国空运的权利，及任何外国人在美国和任何（在其本国和有待确定属于 

上面m所述国家之间维持航空业务的 ) 外国间从事外国航空商业经营飞机的权利"。 

因此，总统在特定情况下有权暂时停止主要的和次要的空运权利,该法令也规定任 

何航空公司逢反这项暂时停止令在外国航空商业方面经菅飞机是非法的（民事处罚)。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 " 但书条款"解除运输部长和民用航空委员会根据美国的任何 

条约义务行使权力和职务（发给大众便利和营业证书）及考虑外国适用法律的法定 

义务。

6 . 反劫机法规定在外国空运方面维持最低暇度的安全措施，并准许运输部长 

在经国务卿批准后有 " 拒绝给予、取 消 （他 认 为 ‘未有效维持和执行相等于或高于 

《国际航空公约》所规定的最低暇度标准的安全措施的 ' 任何国家的）航空公司的 

菅业权，或对该航空公司施加条件的权力" 。

7 „ 反劫机法第二部分（一般称作1974年 《空运安全法》）规定建立审查程 

序及公布飞机安全的规则和条例。

8。第二部分授与联邦航空管理局《专属性》的职责，指导任何渉及劫持或企 

图劫持的飞机上的人员安全的执法活动，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禁止转移或委托行 

使这种职责。 其他联邦部门和机构经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后，须 "提 供 为 达 成  

( 执法任务的）目的所必要的协助" 。

9。应该注意到美国是《镇压破坏民航安全非法行为（破坏行为）公约》（《蒙 

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2 ° ;但是，需要有施行公约的方法以便充分履行这项《公 

约 》所规定的义务。 美国开j法 （18 U，s „ c . 第 2 章 ）规定破坏飞机和飞机设施 

是重罪；但是，这些罪行并不与《公约》所述的罪行完全相符，联邦法院也没有审 

判这种罪行的治外法权。

20 转载于《联合国法律年鉴》，1971年，英文本第143 页。也转载于24 UTS 

564； T IAS  757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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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除了这些有关特定恐怖行为的法律外， 国会也制定了对援助或支持恐怖主 

义分子的国家的制裁。

1 1 . 《1976年国际安全援助和武器出口管制法》（第 94 - 3 2 9 号公法， 19 

7 6年 6 月 3 0 日）规定禁止援助给予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麻护的国家0 该法第3 0 3 f 
( 一般称为 " 沃尔夫修正案 " ）为 1961年对外援助法中增添的新的一， （620A), 

规定除为了国家安全需要男案办理外，总统必须停止向他认为"经由给予犯有国际 

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或团体免受检控的庇护所而提助或支持这种个人或团体的国家 

提供本法所规定的一切援助" 为期一年。 这节所涉及的援助包括经济、军 事 （包 

括训练）及安全支助提助，都是根据订正的1961年对外提助法案给予的。它不影 

响外国在军事方面的现敦或贷款买卖、救灾援助、国际麻醉药品管制提助、任何不 

涉及本法的经济优惠事项或贷款，或商业买卖。

1 2 .第 94届国会通过了参议院第524号决议（" 贾维茨决议 "），该决议敦 

促总统(1)指示美国大使致助东道国政府停止与援助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空运业 

务，(2)进行国际谈判以加强和改进飞机和机场安全，(3)行使其现有的1974年反劫 

机法所授与的暂停空运权利的权力。 而且，它敦促总统"全面审查所有美国的货 

暴和外交关系，以决定可以采取的进一步适当行动，包括具体制裁措施，来挫败对 

国除恐怖主义的进一步支持" 。 贾维茨决议是咨询性的—— 国会的意愿—— 对行 

政部门没有强制性的效力。但是，它却表示了国会非常关心需要有一项有效政策来 

对付那些鼓励和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政府。

13. 1977年国际安全援助法（第 95 — 9 2号公法， 1977年 8 月 4 日）订正

武器输出管制法第3 节％规定总统除非 " 认为为了国家安全需要另案办理" 外，应 

对 " 经由给予犯有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或团体免受检控的庇护所而提助或支持 

这种行为的政府 " " 终止这项法案所规定的一切销售、贷款及保证"。该法案规定 

从总统初次采取行动停止提助之日起施加为期一年的" 禁运" ，并规定有这种行径 

的政府如在此期间又有给予庇护所情事，则可将 " 禁运 " 再延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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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78年援外和有关拨敦法案（第 95 -  148号公法，1977年 10月 31 
日 ）第 509节 （" 海因茨修正案 " ）规定：

" 本法案拨给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进出口報行的资金以及本法案为直接援助外 

国所拨给的资金不得给予任何经由给予犯有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或团体免 

受检控的底护所而援助或支持这种行为的政府，除非美国总統认为为了国家安 

全需要男案办理。"

1 5 . 第 9 5届国家通过两项法案， 目的在于施展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 

要这些机构不向有下列行力的国家提供贷敦或其他援助，即(1)对因劫机而犯有国际 

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给予底护所21,或 (2 )准许恐怖主义分子进入其领土，支持、鼓 

励或包庇他们或没有采取 " 适当措施来防止（他 们 ）在该国领土以外犯（国际恐怖 

主义行为）。" 2 2 这项法律特别要求美国国际金融机构执行董事反对贷款给劫 

机者的国家，除非这项贷敦是满足 " 人类的基本需要 '，的 （第 701 (aj(2)和( f )节 ）, 

并且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执行董事 " 反对"为援助和支 

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 " 延长财政或技术援助 " （第 6 节 ）。

1 6 .第 9 6届国会也反映了对反恐怖主义立法的关注。女众议员米利森特，芬 

威 克 （新泽西州共和党员）以一项临时修正案为1979年出口管理法（第 96 — 72 
号公法， 1979年 9 月 2 9 日）增加了一项反恐怖主义条款。 第 6 H i r ( "芬威克 

修正案" ）规定国务卿在批准价值超过$ 7,000,000的货物或技术输出给他确定 

曾 " 一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国家" 的出口执照—— 如果这种出口会大大地加 

强其军事能力，包括其补给能力，或提高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能力—— 之前， 

必须先通知国会。这项修正案规定在核准出口执照之前须有非正式的报告。它并不

第 701节，第 9 5 - 1 1 8 号公法，1977年 10月 3 日。 

第 6 节，第 95 -  435号公法，1978年 10月 1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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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发给执照，但是将使国会有机会对这种出口表示抗议。如果国会对不顾其反对 

仍对这种国家出口表示关注，则这项修正案很可能成为全面禁止发给执照（有特殊 

情况者可以不禁止）的前导。 这确实反映国会非常关心对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出

口。



四、国际政府间组织提出的 

资料和其他有关材料

A . 各专门机构提出的材料 

国际劳工组织

〔原件：英文〕

〔1980 年 4 月 2 H )

虽然根据劳工组织的组织规约，劳工组织不需要执行特别为了防止国际恐怖主 

义而拟订的方案，但是其一切活动，特别是那些与维护人权有关的活动，都侧重于 

在社会正义的基袖上建立世界和平，这样就当然要反对一切弗式的暴力。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原件：英文）

〔1981年 5月 1 0日〕

导 言

1 . 大会在其第34/145号决议第1 0 段中特别建议各专门机构考虑在各自的职 

责范围内采取防止和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在同一决议第14(b)段， 大会请秘 

书长继续注意国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的建议的执行情况。" 其中有两项建议与各 

专门机构有关：与第34X145号决议第1 0 段完全相同的建议7 和建议3 
建议 3特别促请联合国有关机构"作出贡献，遂渐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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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千四届会议，补编第33号 》（A//34/37)。
同上。

" 同上。



2 . 因此，下列资料只以执行第34/14 5 号决议的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为暇。

, 一 、 为遂渐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 

根本原因作出贡献

3 . 依照第3 ^ 1 4 5 号决议，恐怖主义的 " 根本原因"是由于 " 0 苦、接折、 

怨念和头望，以致有人不惜辆牲人命，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命，以求实现彻底改革 

特设委员会报告第3 8 至 4 4 段载有关于恐怖主义的极本原因的进一步考虑。提到 

的因素包括资本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侵略政策、外国占领、不公正、不 

平等、征服他人、压迫和剥削他人的现象、种族技视、干涉内政、顧覆、以各种方 

式破坏国家独立发展并使其政府动摇、其他方式的技视和剰削、有些帝国主义、殖 

民主义和反动国家的政策、胁迫、屈辱及强迫移民、军事占领、大规模驱遂土著人 

民、不了解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愿望和种族隔离。

4 . 教科文组织大会已强调其中的一些问题，该大会还将有关这些领域的具体 

任务给予教科文组织。为了向秘书长的报告提供最恰当的资料，本报告下列各段的 

内容是关于总干事为加强和平、促进人权和反对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根播大会第 

二十届会议 (1 9 7 8年在巴黎举行）通过的第10. 1号决议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这 

项资料所慨括的期间是1979—1980年，并已以第21 C/13号文件向大会第二十 

一届会•议 （1980年，贝尔格莱德）提出报告。应该记住的是，过去已执行了具有 

类似目的的行动，今后还将按照未来大会会议的映议采取新的行动。

A .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5 . 总干事特别重视加紫敎科文组织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这既在关 

于促进对和平的研究及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研究（目标2 . 2 ) 的计划项下，又 

在关于促进国际了解的计划项下表现出来0 本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为实施欧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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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会议 ( 赫尔辛基， 1975年 ）最后文件条敦而进行的工作也可以视为属于这 

一范围。

(a) .教科文通过促进对和平的研究及关于国际法和国组织的研究 

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6 . 总干事鼓励会员国建立和平研究中心，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而且他在这 

些国家中加强了现有中心的活动。此外，举行了几次关于和平与裁军的会议, 又许 

多项探讨工作及一些研究项目都取得了出版著作的成果。

7 . 关于发展这些研究中心问题，应该提到在墨西哥建立的一小拉丁美洲区城协 

调中心 ,以及各种该会推动在非洲和亚洲建立臭似中心的创议。

8 . 提到关于和平的探讨、研究和出版物，裁塞问题占优先地位，以便执行大 

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9 . 1980年 6 月 3 日和4 日，值教皇保罗二世访问之际，在总部进行了一次 

国际协商，使著名人士聚集一堂，其中有好几♦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和平、人权 

和发展之间的现存辩证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行这三项国际目标是消除恐怖主义的根 

本原因的必要工作。

10. 1980年 6 月 2 日教皇陛下约翰，保罗二世的来访也纳入教科文组织为谋 

求和平而作出努力的范畴。实际上，教皇陛下的讲话和大会主席、执行局主席以及 

总干事的发言都以和平做为主题。此外，通过这次来访，还以 1974年颁发给本组 

织的约翰二十三世奖金出版了 一本题为赐和平与大地的和平文选。

11. 有关和平的研究和探讨还渉及到为有关所谓侵犯人权的来函寻求非冲突性 

的解决办法。这种探求也有助于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条件。在教科文组织挪威全国 

委员会的合作下，于 1980年 3 月 3 1 H 至 4 月 2 H 在奥斯陆举行了一次讨论会，

取得协商一致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的基础是这次讨论会所研讨的专题，其工 

作成果是出版了一本题为《协商一致与和平》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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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已继续进行有关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在建立世界和平秩序过程中的作用的研 

究。《国际组织的观念》一书已于1980年发表。 《对国际法的新挑战》丛书中新的 

几卷和两本手册正在编写中，一本手册是关于人道国际法，男一本是关于国际组织 

的。另外， 1979年 1 2 月 1 7 和 1 8 日在总部举行了一次有关协调国际法研究的 

国际协商会议。

1 3 . 在 《当代》丛书中出版了一部有关暴力及其产生原因的学科间著作。这本 

书的出版是教科文组织多年来所进行的一研究项目的成果，将在下面第9 4 至 9 6 
段讨论到。

1 4 . 为了鼓励对和平的研究，已编制了一本关于和平研究机构的汇编，并增补 

了最新资料。 《社会科学报告及论文》第 4 9 斯和 1980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 

关和平与冲突的研究年鉴》的第一册也已出版。

1 5 .教科文组织通过这些活动，在各会员国内尽力促使社会科学在理解有关胆 

止建立正义、持久和建设性和平的障碍方面，以及在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方面作出 

贡献。 因此，它们与遂渐消瞭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有关。

0)).教科文组织通过促进国际谅解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1 6 .教科文组织关于促进人权、和平与国际了解的教育的计划，有助于1974 
年大会第千八届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国除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以及关于人权 

与基本自由的教盲的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为各国社会共享和 

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第 33y"73号决议）的实施。

1 7 . 最近两年中曾组织了两期为实施建议的区域研究班，一次于1978年在赫 

尔辛基，另一次于1979年在索非亚。预期举行男外两期区城研究班：一次于1 9 
8 1年在阿拉伯国家，将特别致力教师的任职前和在职培训，另一期在拉丁美洲， 

将特别涉及学校课程和教学器材。



1 8 . ' 已编写了一本关于军备和裁军的读本，供各大学使用，并将于 1981年出 

版0 编写一本教员手册的工作也已完成，该手册将用于各中等学校的裁军教育。

. 1 9 .另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国家正在执行有关当代世界问题的教 

育的试验项目，特别是关于裁军教盲的试验项目。 1980年，一些非政府组织还根 

据合同就学校与其它能有助于裁军教育的教育机构之间的舍作问题、道德与公民教 

育在促进国际了解与裁军教育中的作用问题开展了研究。

2 0 . 根据 1 9 7 8 年与教科文组织芬兰全国委员会签定的合同，开展了关于中 

学历史教科书的多进嗟商项目，有六小成员国参加（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意 

大利、挪威、波兰和苏联由专家组制定了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严格审议的标准，

林准中对裁军教育给予了特别注意。

2 1 . 参加联系学校系统的学校的一部分课程，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给予了特 

别注意，而且在分发给1, 3 0 0 所小学和中学及师范学校的资料简报和在一年两次 

发给所有联系学校的通告《学校中的国际了解》中，鼓厥大家这样做。

2 2 . 关于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流动机 会  这是加强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

的友谊和互相了解的一小重要因素—— 教科文组织的行动方式是草拟关于承认高等 

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的国际公约。例如，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1 9 7 4 年 ）、 

与地中海嗽连的阿拉伯和欧洲国家（1 9 7 6 年 ）和阿拉伯国家（1 9 7 8 年 ）等 

区城性公约之后，又增加了《改洲国家关于承认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的公约》 

( 巴黎， 1 9 7 9 年 1 2 月 ）。此外，非洲国家以及亚洲和大洋洲国家也正在分别 

制订这种公约。

2 3 . 此外，总干事多方努力，鼓场大众传播机构采取行动以促进国际间了解。 

例如在 1 9 7 9 年 1 1月，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同国际哲学及人文学协进会合作举办 

了一个 " 和平论坛 " 。来自世界各地约六十名著名人物包括几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前国家元首、学者和文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报界刊登了与会者发出的许多呼吁的摘 

要，讨论的结果是出版了一本题为《战争还是和平》的出版物。



( c ) ,实施改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赫尔辛基， 1975年 ）《最后文件》

中有关教育- 科学与文化方面葡条款（决议 10. 1第 2(e)段 ）

2 4 . 鉴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A/34/37 ) 第 4 6 段中提到 

改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最 后 文 件 所 以 也 许 可 以 0 顾一下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 

所采取的行动。

2 a 改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赫尔辛基， 1 9 7 5 年 8 月 ）确认了教科文组织 

1 9 7 2 年在赫尔辛基举办的文化政策政府间会议的各项结论，与会各国订出的目 

标中包括开展资料交流以促进各自文化成就的更好了解。教科文组织根据其第二十 

届大会上通过的第7 /1 2号决议，也对决于1 9 8 0 年 1 2 月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 

洲专家会议的组织工作给以了支持，该会 i义的自的是评价1 9 7 2 年以来文化政策 

的发展以及评价为实族欧洲文化政策政府间会议的各项建议所作的努力。

2 6 .与会各国除了其他事项外，决定就能否建立一个欧洲文化资料库及其可能 

的结构进行一项联合研究，这个资料库将从各参加国牧集资料并根据请求提供给通 

讯成员。教科文组织受托负责实施这一项目》教科文组织为此目的展开了工作，召 

集了两次专家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 9 7 7 年 3 月 2 日至4 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 
其目的是编制一份收集文化资料的机构的名录。由此得以在1 9 个国家编集文件， 

并进行了九项实例研究。第二次会议是联同教科文举织比利时全国委员会一起于布 

鲁塞尔召开（ 1 9 7 S 年 7 月 4 日至7 日) , 其目的是确定行动的领城和定出优先 

次序，并就所要采用的方法达成协议。制定了一份说明要收集的文件和资料类别的 

指示性清单。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由八个国家（比利时、芬兰、法国、却牙利、 

挪威、罗马尼亚、西班牙和苏联）组成，由比利时负责协调这小小组的工作》在协 

调小组于列H召开的会议上 (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至1 2 日），大家同意报据 

所要收集的文化资料的类别设立相应的工作组。

26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朴编第3 7 号》（A /34/37 )„



2 7. 联合研究是各与会国所设想的另一种文化合作形式，是根据欧洲文化政策 

政府间会议（赫尔辛基， 1 9 7 2年 ）的一项建议而进行的。 1 9 7 5年 3月应教 

科文组织德国委员会的邀请，在波恩举行了一次专家会议，结果是开始了1 4 项联 

合研究。教科文组织于1 9 7 9年 5月发表了一份关于欧洲各项联合研究进度情况 

的报告，并对这些研究作了初步评价。这是对来自2 0个欧洲国家的将近1 0 0名 

专家（行政人员、研究人员、教师、文化组织工作者等等）所参加的研究小组的工 

作的第一份译细的报导。出版和散发拘成该报告的各个个别报告，是这项工作的一 

个重要的部分，由教科文组织负责进行。有七篇已发表或正要发表在一小题为《文 

化合作：研究和经验》的特辑中。

28. 1 9 8 0年 6月，教科文组织法国全国委员会联同教科文组织组织了一次 

在第一个方案下进行的研究的协调员会议，以便完成当前对这些研究的评价工作， 

并定出标准以便选出一批。也许会使足够多国家感到兴趣的新主题。根据会议的结 

论和建议，并考虑到未参加会议的欧洲国家的提议，正在拟订一份立场文件。这份 

立场文件将分送给所有欧洲国家的全国委员会，目的是推动于1 9 8 1 — 1 9 8 3 
年开展第二个欧洲联合研究方案。

2 9 .为了敎励在文化活动方面的情况交流，曾经提供援助由国际戏剧协会出版 

《戏剧、舞蹈和民间节日活动国际一览》，由国际视听交流和文化发展研究所（ME- 
DIACULT)出版《欧洲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和以色列音乐节》日程表。这 

两种出版物将由这两小机构定期修订。

3 0 . 同样地，按照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的条文、教科文组织欧洲 

区域各国全国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建议和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关于 

欧洲合作的决议，于 1 9 7 8年建立了一个交流和合作机构—— 东南欧研究和发展 

教育革新合作网（COÜ工ESEE)。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曾帮助该分区域的六小国家 

(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有关机构制订了关 

于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与劳动之间以及技术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合作活动计 

划。



3 1 . 大家记得，第三次欧洲区域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索非亚， 1 9 8 0 年 6 
月 1 2 日至2 1 日）根据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的相应条款，讨论了该地区目 

前存在的教育问题，并重申它坚持大会第十八届会议（ 1 9 7 4 年 ）通过的关于为 

国际了解、合作与和平服务的教育以及与人权和基本自由有关的教育的建议中所陈 

述的原则。大会第十八届会议逐通过了一项建议，请欧洲区域的成员国支持教科文 

组织促进世界和平、国际了解和裁军的活动，并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来实施这些方 

面的各项决议和建议。

— 63 —

B . 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消灭各种大规 

模、系统地或公然地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

( a ) 对社会和人类问题进行研究以便为促进和保障所有人的 

人权作出重要的贡献

3 2 . 联合国大会在第3 4 / 4 6 号决议中重申，坚信所有的人权都是不可分的和 

相互依存的，并坚信应当对公民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权利的实现、 

促进和保护给予同等的关注；教科文组织认为这些思想都与大会在第34X14 决 

议中赋予国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有关。这些思想也是教科文组织在人权领 

域的全部方案活动的中心思想。其中一个例子是继1 9 7 8年 6 月召开的关于人权、 

人类需要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专家会议之后开展的研究方案。

3 3 . 此外教科文组织通过它对实施人权委员会的决议4 (X X X I I l f 作出的贡 

献，致力于促进将全面发展的权利列为人权，正如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在通过《关于 

种族和种族偏见的宣言》时已经承认了的那样，该宣言第3 条提到这种权利。

34 . 教科文组织一贯支持的另一个和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人道和社会问题， 

是移民劳动者及其家属的问题。在这方面，请注意于1 9 7 8 年 和 1 9 7 9年进行 

的关于移民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的研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比利时、法国、荷兰、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6 号 》（1/5927), 
英文本第7 4 页。



瑞 典 ），以及关于回国侨民对其原籍国社会结构的影响的研究（突尼斯、土耳其）； 

这些研究报告将于1 9 8 0 年年底出版。在这一方面，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局最 

近同意就关于移民劳动者问题的劳工组织第1 4 3 号公约的实施扩大它们的合作 

和情报交流。

3 5 . 此外， 1 9 7 9年 1 2 月 3 日至7 日于曼谷，在教科文组织亚洲和大洋洲 

区城教育办事处总部举行的专家会议研究了人权在文化与宗教传统中的地位。十九 

位来自世界各地区和反映九种宗教大流派（佛教、天主教、孔教、印度教、伊斯兰 

教、犹太教、正统教、新教以及神道）的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代表国际非政府紙 

织和政府间组织的二十七名观察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该会最后报告已转交给联合国。 

该报告中对应继续进行的研究和活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3 6 . 对各会员国在保证大多数人能享受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第 2 7 条的"自 

由参加社区文化生活 " 的权利方面的经验进行了研究。在此范围内，也对会员国进 

行了调查，以便收集有助于评价实施大会第十九届会议（内罗毕， 1 9 7 6 年 ）通 

过的 " 关于人民大众参加文化生活并对之作出贡献的建议" 的森料。

3 7 . 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澄清和实施如下的原则作出贡献，即对于一切形式、 

公共或私人的权力机构，都可以坚持各种人权，并可要求它们遵守这些人权，将对 

某些私人权力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对作为限制和侵犯人权的因素的跨国公司和某些 

非国家集团活动的影响进行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作为于1 9 8 1 — 1 9 8 3 
年两年期内举行的专家客询会议的探讨基础。

38. 1 9 8 0 年 8 月在墨西哥举行了一次讨论会，研究新人权定义产生的问题。 

在该讨论会的工作和1 9 7 9 — 1 9 8 0年两年期内拟就的研究报告的基袖上，将 

编写并于1 9 8 1 — 1 9 S 2 年出版一本关于新人权（发展的权利、和平的权利、

得到健康与平衡的环境的权利以及每小人享有受益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权利）的 

集体作品。根据 1 9 7 7年提出的建议，进行了研究以弄清小人的存异权和時定该

一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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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是否应被认为是人权。此外，这专题事实上已在上述关于新人权的讨论会上研 

究过。

3 9 . 在 J 9 7 8 和 1 9 7 9年进行的研究基础上，于 1 9 8 0 年 1 2 月举行一

个有城市设计家、社会学家、法学家、规划官员以及好几位大城市市长参加的讨论 

会，研究在城市环境中实旅人权的具体问题，及确定是否有必要在已获公认的人权 

以外再加上一条，就是城市地区特别是社会边缘阶层的人应享有达到一定的生活素 

质的权利。

4 0 . 还应提及与联合国大学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其目的是确定除了司法决定和 

政治立场所构成的指标外，还有哪些可以作为衡量人权是否受到尊重和实现的社会 

指标。

一  65 —



…） 研究在教科文组织职权范围内尊重人权方面的总的情况

4 1 . 要消灭造成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因，需要有关尊重人权的总的情况的资料。 

教科文组织的大会在这方面给了总干事一项具体任务。

4 2 . 总干事遵照交给他的任务，研究了当前各成员国批准属于教科文组织职权 

范围的关于人权的国际文件的情况。他还根据组织法第四条第6 款和第八条，以及 

议事规则第1 6 条关于向各成员国和各国际公约提出建议的规定，审阅了各成员国 

就它们实施在本组织主持下通过的公约与建议的情况提交给大会的报告。其中若干 

报告有助于了解在教科文组级职权范围内尊重人权方面的总的情况，这些报告已提 

交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这些报告载在下列文件：

各成员国就它们落实《关于保护可移动文化财产的建议》的情况所提出的

初次专门报告（文件21C/23及增编 ）。-

公约与建议参员会：各成员国关于实施《反对教盲坡视公约与建议》的报

告：委员会关于成员国第三次嗟商结果的报告（文件21 C/27)。

4 3 . 此外，教科文组织的某些法律文件还规定了一项特别实施程序，该程序的 

执行为总干事关心人权方面的总情况提供了另一手段。为此，在由大会审议的文件 

中，可列举以下文件：

总干事关于《种族和种族偏见的宜言》所涉及各领城的世界局势的综合性

报告和旨在促进实施该宣言的建议（文件21C/78)。

促进文化财产送旧本国或归还非法有之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改

件 21C/83)。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文件21 C/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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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关于审议涉及行使人权方面申诉的新程序的实施情况

4 4 . 教科文组织为在本组织职权范围内减少遗反人权的行为从而对消灭国际恐 

怖主义的一小根本原因作出贡献的一个最积极的方法，就是实施一种新程序来处理 

这方面的申诉。根据执行局第104EX/3. 3 号决定，这些申诉（称作来函）先由 

执行局的公约与建议委员会举行不公开会议加以审议，以便首先确定其可受理性，

然后对那些经判定为可予受理的来函寻求一小符合人权的友好解决办法。

4 5 . 为说明在最近的会议上实行这些程序的情况，应指出 ， 在委员会1 9 7 9 
年 4 月的会议上，遵照 104EX/3. 3号决定对3 9 件来函进行了研究， 1 5 件被判 

定为不予受理，6 件可予受理， 1 5 件暂缓受理，还有 3 件来涵则推返至委员会下 

届会议审议。最后，委员会上届会议判定为可予受理的两件来函被保留在议程上， 

以在1 9 7 9 年 9 月的会议上审议。

4 6 . 委员会1 9 7 9 年 9 月的会议在处理议程上的项目之前 ， 首先审议了因104 
EX/3. 3号决定的执行而产生的程序问题。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就有关失踪人士 

的来函、遇到威脉国家生存的特殊公共危险的情况下部分废除人权的可能性、向有 

关政府提交补充资料的期限等问题作出了决定。在这届会议期间，按 照 104EX/3. 3 
号决定提交给委员会的4 3 件来函中，有 1 6 件保留在议程上， 1件被删除，4 件 

推迟到下届会议，7 件被判定为可予受理 ， 1 4 件为不可受理 ， 1件已结案。应该 

指出，大部分被判定为不可受理的来函都不牵涉到教科文组织职权范围内的侵犯人 

权行为问题，因此并不符合104EX/3. 3号决定所规定的条件。委员会还审查了 8 
件来函的内容：2 件在 1 9 7 8 年 9 月的会议上被判定为可予受理， 6 件在 1979
年 4 月的会议上被判定为可予受理。其中有5 件运用了 1 9 7 9 年 9 月 1 0 日通过 

的有关失踪者来函的特别程序。



47 .委员会在1 9 8 0年 4月的会议上，审议了涉及1 8个国家的5 5 分来函。 

在对 4 5 件来函可否受理的审议中，有 5 件被宣布为可予受理， 1 3 件为无法受理， 

2 0件暂缓受理，有 7 件来函已从议程中删除。 对其它 1 0 件来困的内容进行了 

审议：其中 6 件来函运用了有关失踪者来函的特别程序， 1件推返，另一件则被认 

为已经结案。 至于有一件被宣布为可予受理的来函，则已在有关政府的合作下取 

得了巨大的进展，委员会并且决定应继续在这方面作出努力，最后还为一件来函向 

执行局提出了一项建议案，要求总干事重新向有关政府呼吁从宽处理。

C . 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侵略、占领外国领土、

种族隔离以及一切形式的统治、种族主义和种族峡视的斗争

( a ) . 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侵略、 领外国领土以及_二切形式的统治的 

斗？   ̂  ̂ 一

48 .教科文组织为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侵略、占领外国领土以及一切 

形式统治的斗争作出的贡献，主要是在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方 

面，并直接与消灭造成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因有关。

4 9 .在这方面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中，联大适切要求各管理国争取或继续接受各 

专门组织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援助，以便发展和加强这些领土的经济。 教科文组 

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并在其现有资源的暇度内，总是表现出它愿意向有关领土的管 

理国提供所要求的援助。 某些管理国曾表示，各领土的地方当局可直接向教科文 

组织提出要求。

5 0 .例如，在纳米比亚建国方案范围内和继1 9 7 8年 5 月在;^萨卡举办的规 

划研究班之后，教科文组织在西南非民组与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的协助下实施了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委托它的四个项目。 这四个项目是：规划一个新的教育体 

制，培训教师和其它教育人员，在通信方面的培训和装备，以及妇女参加与发展。



69 一

有关妇女参与发展和政治生活的项目开始于1 9 7 9年 9 月，它主要由开发计划署 

资助，并在西南非民组妇女委员会的协同下继续进行。 此项目包括一系列的教育 

活动，诸如英语课、卫生教育课、政治科学研究班和到邻近国家的考察旅行。 此 

外，应指出的是，本 组 织 周 刊 《教科文组织见闻》中曾有几篇文章论述纳米比亚 

问题（见第 727、729、731、 736 和 737 期 ）。

5 1 .按照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32/^40号决议，教科文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 

定期地将最新情况提供给秘书长的报告，和协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的工作。有关此问题的进一步情况，请参看下面第8 4 至 8 8段。

5 2 .至于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业务性的邦助，应参照第8 1 — 8 3 段。 此外 

在反对种族隔离和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峡视有利于行使自决权和得到独立的 

范围内，一般应参照第84 — 124段。

5 3 .关于新殖民主义问题, 尤其是它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问题，应 

参照 21/C/12等文件教科文组织对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贡献：总干事的报告"。

(欲反对种族隔离和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视的斗争

5 4 .在教科文组织反对种族峡视的活动中，可以举出本组织为了实施《反对教 

育峻视公约和建议》、 《关于种族和种族偏见的宣言》、 《关于传播工具为加强和 

国际了魅为促进人权以及为反对种族生义种族隔离和反对煽动战争作出贡献的基 

本原则宣言》而作出的努力。

5 5 .在 《反对教育峡视公约和建议》方面，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主要是把几年来 

的努力继续进行下去。 根据在执行上述的《公约与建议》的第三次嗟商过程中54 
个成员国（其中 3 8个为公约签署国）提出的定期报告，并且根据以后送交的或作 

为对总干事1 9 7 9 年 2 月他问信的回答（见文件20C//40和 210/27) , 来自 

1 5个成员国（其 中 1 1个为公约签署国）的报告，在签署国中，不存在如公约第 

一条和建议第工节所指的合有任何形式的峡视的法律和条例。 为第三次嗟商使用



的意见调查表在 ‘‘ 峡视 " 栏下不但是指法律，而且也指可能导致任何形式的坡视的 

实际作法与情况。

56.大部分就此问题提出报告的成员国对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继续存在光其 

感到关切；但其中的某些国家提到所采取的有利于处境最不利的地区和居民集a 的 

措施。 由这些报告提供的情况显示，教育方面所建议的目的是符合《公约和建议》 

所提出的目的的，而且这西个法律文件提出的准则也反映在学校课程里。

57. '关于讲解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反对种族照离勃种族艘视斗争方面的活动 

情况，某些成员国提到其国力参加教科文组织教育方案的一些联合学校。 尽管有 

些报告说，某些学生对讲解人权时所涉的道德问题特别敏感，但这种讲解对学生的 

影响报难加以佳计。

58. 执行局的公约加建议委员会已经研究了上述各份报告以及秘书处编写的关 

于大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的， 1XU 1/2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委员会的报 

告命执行局对这♦ 问题的评论都已提交给大会，二十一届会议（21 G / 2 1 号文件 )

5 9 . 应该重申的是，大会于1 9 7 8 年 1 1月 2 7 日以鼓掌方式一致通过的 

《关于种族命种族偏见问题的宣言》并不表示有任何约束性的义务，而是代表一•种 

道义上的承诺。 《宣言》中有三条特别值得一•提；第一条指出，人愈团体皆有互 

异的权利，而这是在国际一级上，一次这样提出来；第三条重申为了要有一小公正 

的国际秩序所以应享有发展权利；第九条首次制订原则，规定各国对于任何形式种 

族妓视负有国际责任。 此外，总干事按照关于执行《种族如种族偏见宣言》的 

20 C / 决议3/U  1 /3第 2 段 (a)，（b)制 e)分段的规定编写了一份《宣言》所涉各 

领城内的世界情况的综合报告（21 C /78号文件

6 0 . 至于《关于大众传播工具对加强激平与国际了解，促进人权以及反击种族 

主义，种族隔离命制止籍动战争可作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教科文组织询问各国 

家委员会是否已经完成，或在何种程度上完成把《宣言》翻译成其本国的语文工作，



此外， 已于1 9 7 9年 5 月 7 H 至 9 日在该组织总部进行协商讨论如何加强讲解 

《宣言》中所载各项原则，

6 1 . 还应该提到的是，教科文组织参加了消除种族破视委员会各届会议，并且 

协助加参加了与这个议题有关的一些会议。 例如， 1 9 7 9 年 2 月 1 9 H 至 2 2 
日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了关于南部非洲人民，青年愈学生斗争事业的青年朱?学生 

世界会议• 这个会议是由一些国际非政府青年组织在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

员会倡议下与教科文组纽密切合作主办的。 来自世界各区域并代表各种不同政见 

的3 0 0 多名青年参加了会议， 这小会议是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的活动项目之一 , 

总干事借这♦ 机会代表教科文组织再次遵责南非政权。

6 Z 在庆祝国赌儿童年的时候，教科文组织于1 9 7 9年 6 月 1 8 H至 2 0Q 

在总部举办了一小由反封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持的关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儿童的 

讨论会•

6 3 . 教科文组织与非政府间组织属下的种族主义，种族硬视，种族隔离为非殖民 

化问题分组委员会，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禾口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秘 

书处合作于1 9 S O 年 5 月 1 9 日至2 1 曰在赫尔辛基举行了关于"妇女与种族隔 

离 " 的国际讨论会， 教科文组织在讨论会上提出一份以种族隔离•种族主义翁性 

别技视为主题的研究报告，以及一份关于非统组织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妇女活动 

的报告。 应该强调的是，这小讨论会要求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继续加强向这要 

解放运动的妇女提供提助的方案。

6 4 . 此外，考虑到迫切需要按照《世界人权宣言》所载列的各项原则，特别是 

因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 1 9 7 8 年 ）而得到的结论，促进建立起法律构架以维护 

人权， ( 1 9 8  1 年 3月 3 曰至7 曰在塞拉利昂弗里敦）举行了一小专家会议讨论 

可以用来反对侵犯人权，特别是反对种族隔离糸Î种族主义小人如集体行动的基細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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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最后，应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要求，总干事已将会议室 

交由关于国际制裁南非会议的主办者使用。 这小会议由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栽Î非洲统一•组织 （非统组织）联合主办，将于 1 9 8 1 年 5 月2 0 至 2 7 曰在巴黎

举行。

6 6 . 关于这小议题的研究勃调查几乎都已印行。 例如， 《种族和种族偏见宣 

言 》已以活页的形式出版，其中不但载有大会在1 9 7 8 年 1 1 月 2 7 H 通过的 

《宣言》全文连同大会关于执行这小《宣言》的决议，还载列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专家

小组在1 9 5 0 年， 1 9 5  1年， 1 9 6 4 年加 1 9 6 7 年起草的关于种族问题的 

四项其他《宣言》， 《关于大众传播工具对加强激平与国睹了解，促进人权以及反 

击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勃制止賴动战争可作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也以同样形式出 

Mo 宣言全文由大会在1 9 7 8 年 1 1 月 2 2 H通过，其序言部分对历史背景有

所解释并载列了总干事在大会第二十届会议闭幕辞中的大篇搞录，其中极为清晰地 

播述了在最后通过这小《宣言》以前所会碰到的种种障碍。

6 7 . 《萝得西亚妇女与种族跋视》一书审查了罗得西亚经济和社会结构对妇女 

地位，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妇女在未来的罗得西亚的前景。

6 8 . 在国廝反对种族隔离年期间J 1 9 7 8 年 3 月 2 1 B 举行了《种族隔离圓桌 

会议》，目的在于鉴定命遵责种族隔离，提出各种方法止制种族隔离并补救种族隔 

离造成的损害，这个会议的讨论经过已复制成大约1 0 0 冗的小册子。

6 9 . 此外，目前已起草好或正在编写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各项研究。 其中有一 

份题为《反发展：南非及其班图斯坦》的研究报告全面描述了这种现象，自前正在 

编写中，将于 1 g 8 1年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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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 由国际如平研究协会Ë行的r •项关于种族隔离与加平的研究审查了南非军事 

支出与用于黑人，有色人种禾口印裔人的教育支出的对比；军事思想在教育制度中的 

作用；各种国防研究机构的结构;以及向南非转让军火愈军事技术等问题。

7 1 . 国际社会学协会成员之一■的 （联合王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少数民族问 

题工作组进行了一项关于南非共愈国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勃理论问题的研究，这项研 

究审查了种族隔离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其中有以下各 i M : 南非学校系统内种族 

隔离的发展；种族隔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以及研究工作在这小制度内的地位；种族 

隔离政策对于南非班图大学内社会科学研究翁*讲学的影响；分裂社会—— 以南非为 

例—— 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南非社会学家的兴趣领城；今日南非人类学研究的情况 ; 

南非黑人研究人员在社会科学领城的地位以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关于南非黑人发 

动的为争取较好环境而进行的各种运动的研究；以及关于解放后南非文化 1̂3结构问 

题的推侧性探讨。

72. 1 9 8 0 年开始进行另一项研究，该项研究涉及南非境内打算给白人学生

使用的学校教科书内所« L 的种族隔离思想。 这项研究由（联合王国）莱斯特大 

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进行，研究包括审查辨认南非境内不同种族的方法；分析这些 

种族的作用，地位，天资，价值觀 I 素，及其典型人物的正反方面，包括给予杜会 

地位的手续的倚要说明。

7 3 . 还值得一提的是将于1 9 8 1 年春天完成的西项进行中的基本研究， 第 

一项研究包括审查南非在各国组织和支持压力集团所使用的方法，，二项研究比较 

《世界人权宣言》所提出的各项原则如南非实际情况， 打算就这两♦项目印发出 

版物；关于南非黑人报刊在南部非洲的地位的研究报告也即将出版，而且流通范围 

将非常广泛，因为自1 9  8 1年起将会有几种语文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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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 还必须提及《种族隔离 ï 权力命伪造历史 ,》一书，作者在书中揭露了种族 

隔离思想所依据的谬误的历史假设，并且审查和反驳了为了替种族隔离辩拍而制造 

的各种神话。

7 5 . 最后，应该提及最近出版的题为： " 社会学理论：种族与殖民主义"的一 

份研究报告。 这本书包括几小作者的作品S 书中著重讨论各种经典社会学理论仍 

然保持的适用性及其不足之处，并审查了十九世纪出现的比较有体系的种族主义思 

想的各种经济，政治命社会决定因素。

7 6 .,此外，教科文组织的各种期刊命大众传播工具报导了旨在吸引公众舆论注 

意反对种族主义^ 种族坡视斤种族隔离的活动。 因此，在一系列 " 教科文新闻 " 
推出每周三分钟的电台节目，例如人权1T ( 第 6 5 7 号 ）；世界反种族隔离斗争青 

年 会 议 （第 6 7 0 ) ; 国际反对种族破视H ( ， 6 7 4号 ）；种族購离下的儿童 

( 第 6 8 7 号 ) ; 和总干事关于国际反对种族技视日的文告（第 7 2 8 号 ），还应

注意到，有几期《教科文组织杂志》导门讨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例如南部非洲青 

年如学生世界会议（第 7 7号 ）；以及种族隔离命职业训练（第 8 2 号 《教科文 

.组织杂志》1 9 7 9 年 2 月号的题目为 " 为纳米比亚问题访问联合国 " ，这♦节目 

长达千五分钟。

7 7 . 在这方面，应注意到已录制了许多特别节目，例如一系列总共七小三十分 

钟的节目，包样关于种族隔离的 " 他的窗子漆上了白色 " ， （ 1 9 7 9 年 1 月 

" 第 1种观点 " ，其中泛非大会的事利。戈萨克斯揭示南非监欲内儿童的命运 

( 1 9 7 9年 3月 ）；以及 " 关于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联合国—— 非政府组斜——  
教科文组级妇女与种族隔离会议的报导 " ( 1 9 8 0 年 5 月 进 行 的 五 次 访 问 此  

外，还为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开幕式的演出拍了一吉名为 " 迈 里 亚 姆 。马克巴演唱 

会 " 的 1 6 毫米的影片，长 达 2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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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 最后， 1 9 7 9 年 1月 I H 至 1 9 8 0 年 4 月 3 0  EI这段期间向成员国散 

发了大量资料，包括 65, 000张海报、 630, 000份小册子和传单、以及总干事关 

于人权和种族妓视问题的文告。

79 . 关于与按照1 9 6 5 年 1 2 月 2 1 曰《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坡视国际公约》 

第八条的规定设立的消除种族坡视委员会合作的问题，应该回顾这个委员会曾在其 

1 9 7 2年 8 月 2 1 日第2 ( V I ) 号决定3。 中提议同教科文组织和劳工组织建立 

有效合作关系，为反对种族坡视进行战斗。 上述决定不但解决了教科文组织和劳 

工组织在委员会各届会议中的代表地位的问题，也规定了教科文组织如劳工组织可 

以通过提交关于其法律文书的适用性的书面意见来参与这些会议，此外，据了解， 

消除种族坡视委员会极为重视《公约》第七条，消除种族跋视委员会正是按照这一 

条款设立起来的，即 " 缔约国承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尤其在讲授、教育、文化及新 

闽方面以打击导致种族坡视之偏见，并增进国家间及种族或民族团体间之谅解、容 

恕与睦谊，同时宣扬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消除一切形 

式种族坡视宣言及本公约。 " 鉴于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消除种族技视委员会设法 

确定教科文组织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邦助制订足以协助各国执行《公约》各条敦的一 

般准则。 因此，消除种族技视委员会于1 9 7 9 年 3 月 2 6 日至4 月 1 9 日在教 

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第十九届会议上通过采取意在按照《公约》" 第七条规定促 

进与教科文组织合作的各种措施。 应该注意到，这些措施是根据教科文组织大会 

在 1 9 7 8 年 1 1月 2 7 日通过的《教科文姐织关于种族命种族偏见的宣言》以及 

这小1 '宣言》所引起的讨论情况而制订的。 消除种族技视委员会在其决定中建议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 在要求该组织的成员国提供关于执行上述《宣言》的资料时，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60卷，英文本第195页。

《大会正式记录，禽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8号 》（AX27/18 
《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8号 》（AX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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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考虑到《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彼视国际公约》各缔约国按照该公约第九条承担 

的提交报告义务的有关规定。 " 消除种族块视委员会还请总干事定期把教科文组织 

为反对种族主义而采取的行动通知委员会，并请教科文组织就可能有助于各缔约国 

执行《公 约》第七条的一般准则的拟订，向委员会提供意见。 " 无疑地 ， 执行这 

一决定将使这两小组织能够更，密地进行合作。

8 0 . 为了反对种族主义，重要的是，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之间不应只是在规定标 

准这一方面合作。 因此，几年来教科文组织已与开发计划署达成协议，展开业务 

活动以支持各民族解放运动。 除了本身提供的协助外，教科文组织还担任开发计 

珊署筹资在南部非洲举办的各项目的执行机构。 还应该注意到，近年来，教科文 

组织已通过在主要是在非洲安置难民的项目下提供教育支助服务，来加强它与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合作。

( C ) 向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难民，特别是 

来自南部非洲的难民提供援助

(-） 向非统组织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

81 . 教科文组织在教育方面援助各民族解放运动，援助内容包括支付薪金——  
在经常方案下一■'给各解放运动在赞比亚和安哥拉设立的教盲机构、支付经各解放 

运动从受援国中学和小学挑选出来的投考者的教育费、并提供奖学金资助在外国大 

学学习》 教科文组织还为由各解放运幼自己负责安排的课程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教 

材。

82 . 1 9 7 9 年 1 2 月权还在达累斯萨拉姆为各个非洲民族解放阵线内主替教 

育的人及其助手举行了一小关于教育规划禾管理以及建筑问题的研讨会。 邻近的 

非洲国家代表应邀向解放组织的主要成员们传授这方面的经验。

83 . 此外，教科文组织继续作为开发计划署为资助南部非洲各民族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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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项目的执行机构。 在这方面，向来自南非的学生提供的中学和大学训练活 

动已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如国、斯威士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国举办或正在进行.

a 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援助

84 . 在这方面，教科文组织已在职权范围内协助编写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并 

协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展开其工作。

8 5 . 在这方面，出席教科文组织的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们，包括一名巴解组织的 

观察员，于 1 9 7 9 年在教科文组织大夏举行仪式庆祝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曰。 

总干事的代表在仪式上发言，接着宣布一个由巴解组织驻教科文组织观察员主办的 

巴勒斯坦儿童画展开幕。

8 6 . 教科文组织继续应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求通过联合国中东巴勒斯坦难民 

救济和工程处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由教科文组织监督并负责处理难民教育方 

案的技术问题。 1 9 7 9 年，在经常方案下为巴勒斯坦学生提供了五笔研究金。此 

外，在 1 9 7 9 — 1 9 8 0 年的参与方案下，也接受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出的十 

一项补助金的要求。 此外，教科文组织与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及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合作，继续进行关于设立一所巴勒斯坦公开大学的可行性研究。 最后， 

还资助巴解组织由西柯摩出版公司出版一本关于巴勒斯坦文化遗产的书。 巴解组 

织的代表也应邀参加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所有讨论阿拉伯文化的会议，并且是有二十 

个成员的阿技伯文化咨询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 E )对难民的援助

8 7 . 教科文组织继续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密切合作。 例如，总干事游 

出一个代表参加高级专员工作方案执行委员会于1 9 7 9 年 1 0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 

第三十届会议，此外，应高级专员的邀请，教科文组织又在1 9 7 9 年 1 2 月旅出 

一♦ 顾问团到吉布提审查难民营内难民的生活情况。 此外，教科文组织还派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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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常设工作人员作为助理专家与高级专员合作执行在内罗毕、达溶尔和日力瓦的教 

育项目。 教科文组织又于1 9 7 9 年 1 2 月在索马里参加由联合国组织机构间 

特旅团，以确定属于教科文组织职权范围内的各种项目。

8 8 . 此外，教科文组织还通过向南非难民颁发研究金与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加 

训练方案合作„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教科文组织参加了联合国秘书长在1 9 7 9 
年 5 月加 1 2 月游往斯威士兰的调查团。

二、防止加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8 9 . 本报告第一部分谈及遂步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以即时暴 

力的形式表现的国际恐怖主义。 本部分，即第二部分则较为筒短，只谈及与恐怖 

主义本身各种现象有关的教科文组织的活动。

9 0 . 为防止和对抗国际恐怖主义所采取的第一级措施涉及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 

安全，包括工作人员湘建筑物的安全。

9 1 . 已通过改造建筑物，出入口和围栏以及通过管制人员加包襄进入房地的新 

制度，遂步采取广泛的防止性措施来加强安全。 在这方面，还应该强调，教科文 

组织积极参加这个领域的机构间合作以及参与与处理危机有关的保安事项。

9 2 . 在执行委员会或大会开会期间，总部的保安措施进一步加强。 大会于1 
9 8 0 年 9 月至 1 0 月在贝尔格某德的萨瓦中心举行第二十一届会议在会场施行严 

密的保安措施。

9 3 . 除了这些具体措施以外，教科文组织还在过去十年来推行了一些关于暴力 

问题的多学科研究方案。

94 . 在举行了一些主要以讨论人类侵略行为的生物和心理因素的专家会议和出 

版了一些这种性质的出版物后，.1 9 7 5 年举行的专家会议试图采取跨学科的办法。 

结果是编写了一本书：《暴力及其起因》，法文本于1 9 8 0 年出版，英文本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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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文本则于1 9 8 1年出版。 国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已收到这本书。

95 . 虽然《暴力及其起因》一书没有集中讨论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但其 

中的论文却表达了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加平间题研究者、经 

济学家、犯罪学专家、人类学家，通讯专家和国际律师们对于探讨这些措施的看法。

9 6 . 在同一项目的范围内，也研究了各国政府关于暴力问题的报告，研究了行 

为科学对于了解暴力现象的贡献。 这些研究报告都发表于《国际社会科学学报》 

第三十卷，第四号， 1 g T 8 年。

9 7 . 虽然这些关于暴力问题的研究报告 '满尔也谈及国际恐怖主义，但是却没有 

提出具体的方法来衡量、防止和对抗这种现象。

98 . 与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另一项活动是在教科文组织的《湘平与冲突问 

问研究年鉴》内加入新的一栏，载列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在内的暴力行为的数据。如 

果这样做能够获得成效，那就可有助于克服特设委员会报告第119段内所述的各种 

困难。

99 . 最后，教科文组织放励并参与某些正在研究这类措施的非政府间小组的工 

作。 某些犯罪学协会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结 论

1 0 0 .由于总干事未获教科文组织立法机关的特别授权，所以除了有关秘书处的 

保安措施外，并没有采取或向成员国建议采取旨在防止或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的具体 

措施。 不过，如本报告第一部分所显示，教科文组织相当注意国际恐怖主义的根 

本起因。 如果获得特定的授权而经费又有着落，就可以拟订关于人权与和平研究 

的方案，以探讨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一些事项。



I:原件二法文〕

〔1980年 2 月 2 7 曰〕

1 . 邮政服务是全世界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一项服务。 邮政工作的正常 

运行对于社会各阶层 , 尤其是对于国会生活是不可或缺的。 邮政工作时时 

面临着变动中的文明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全面工作和较 

容易受到威胁或破坏的一些邮政部门不受恐怖主义行动的破坏。

2 . 因此，邮政研究协商委员会一 ■万国邮盟的研究机构—— 应 1969年东 

京大会的请求，负责全面研究 " 邮政服务保有和运送—— 经手、保管如( 由运输 

工具或人力）运送—— 的款项和责重物品的安全" 这个问题。 为进行这项研究 

而设立的工作组在其提交的报告中就下列各方面的安全措施提出了很多建议：

( a ) 装置：

房舍的保炉 

锁胡

电气设备 

营业处所的监视

0 ) ) 营业人员和方式：

一般性安全措施 

菅业窗口一般须知 

菅业处所入口 

运输工具

( 0 ) 组织：

款项和责重物品的储存

万国邮政联盟



发送

运输

领取

3 . 除了这项一般性研究以外， 1969年的东京大会和1974年的洛桑大会也 

曾要求邮政研究协商委员会就下列两个问题优先进行特别研究： "空运责重物品的 

安 全 " 和 " 经手被认为具有危险性的物品的人员的安全" 。 1974年的洛桑大会 

通过了前一项研究的报告，并通过有关这小问题的建议草案（第 C 6 3号建议，附 

件 1 ) , 但是邮政研究协商委员会通过的第二项研究的报告，被视为绝密文件，因 

此未按照以往的方式印发，也就是未列入邮政研究汇编。 万国邮盟按照它的一些 

准则予以限制性分发。 里约热内卢大会通过了一项有关这个问题的建议（第 C
7 6 号建议，附件2 )。

4 . 我们按照1979年里约热内卢大会的这项建议，通知万国邮盟各成员国的 

邮政管理当局，比利时布鲁塞尔信件分栋中心有装有慑炸装置的邮件引起爆炸而造 

成意外事件（参看附件3 )。

5. 1974年的洛桑大会也要求邮政研究协商委员会研究"通过国际局交换有 

关一些邮件盗窃事件发生的情况和调査期间发见的安全装置漏洞的资料的可能性"。 

有关这项研究的报告已列入邮政研究汇编印发，但尚未因这项研究而采取具体的实 

际措施。

6 . 因此，万国邮政联盟正在考虑采取安全措施，以期按照其组织规约序言的 

规定，使邮政工作能够在一切情况下持续进行，以满足各成员国人民的需要，并使 

全世界人民能够自由地交流物品和意见。



附件 1 

1 9 7 4年的洛桑大会

第 C 6 3号建议

邮寄责重物品的安全：一般安全措施和兑换所加飞机场的保护措施 

大会，

认识到按照1969年东京大会第C 5 5号决议优先进行的研究的结果，

注意到邮寄责重物品的情况越来越多，

认识到邮政罪案的数目日益增加，损，到责重物品的安全，并危及经手这些物 

品的人员的生命》

希望在各类物品—— 特别是以桂号和保价空邮运送的物品—— 的运送上，向使 

用邮政服务的人，提供保证在各方面都达到最大程度安全的服务，

关切到应充分保经手这些寄送物品的人员不受犯罪分子袭击，

建议各国邮政管理当局 :

( a ) 与国家航空公司紧密协商, 定期检查它们运送桂号和保价航空邮件的安全;

0 3 )视运输量的需要，尽可能地实施附件1 中所列特别是下列两方面的安全措 

施：

1 . 建筑和 ( 空运和水运 ) 技术规划方面的保护措旅；

2 . 克换所和机场邮政业务的安全措施。

( 第 3 委员会，第 4 次会议S 第 0009号建议；大会第1 7 次全体会议， 138 

号文件）

1 . 建筑和（空运和水运）技术规划方面的保护措施

一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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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邮局建筑方面的措施

1 ,1 ,1保管邮件的装甲室或保险室

重要的兑换所都应设有保险室，以便安全保管邮件和体积大的保价物品。 

这类保险室都应以钢筋混凝土建筑，并不得有窗户或其他开口。 门上应 

装电锁。 应装置有锁阔门保护保险室的启闭。

1 .1 .2分栋和发送邮件应该在可以上锁的房间进行分栋和发送邮件及处理保价物 

品的处所应同其他营业处所分开，并可上锁，只容许指定的人数有暇的人 

员出入。

1 .1 .3金属门

一装有安全锁 

一装有双齿锁 

一装有字码锁或号码领 

的金属门

菅业场所应视其服务的重要性，装置金属门或木门。 应装置与门的牢固 

程度相称的门锁。 双齿锁比安全锁优越，因为关门后多下了 一道安全销， 

可以更进一步防止提锁。

1.1.4 保护窗卢

一以窗格 

一以安全破璃 

一以防弹破璃 

保护窗户

建议对特别容易遭受窃盗的处所的密户，掛酌情况，设置窗格和使用安全 

破璃。 使用设有警报装置的破璃可以起进一步的保护作用。

1 .1 .5 其他措施



应特别重视房舍和服务处所的建筑的安全措施。 警报装置有助于加强安 

全。 如果逃查人员有警报装置可供需要时求助之用，则可设岗哨或警卫 

人员负责巡查。

1. a  保护责重物品的特别装置

1. a  1 保险箱

管理当局应保伊责重物品的安全，在各兑换所用保险箱存放这类物品。 国 

际邮政服务也应象国内邮政服务一样，对责重物品采取保护措施。

1. 2. 2 装甲保险箱

装甲保险箱的安装要看保护场所或房间本身的安全装置所提供的安全的程度来 

决定。如果责重的邮件来往频繁，最好的办法是建造一小有适当安全设备的场所， 

这样就根本不需要安装保险箱；这样的安排可大大地方便邮政业务的进行。

I. Z S 在机场运送邮件的特别车辆

虽然有警察和海关人员保证机场的安全，但是由于航空邮件的价值，一般都需 

要采取特别安全的运送办法，因此，邮政当局应尽可能鼓助在机场内使用有锁启闭 

的特别车辆运送航空邮件。使用有销的特别车辆运送的办法也能将航空公司和邮政 

当局的责任划分清楚。

1. 3. 在交换场所安装电动的安全装置

1. 3. 1 防止侵犯的警报装置

经手收发大量航空邮件的业务场所必须安装警报装置。应在若干处所安装警报 

引发点。如果可能，应安装设施，使得在遇有直接嚴急事故时可以直接报警。

1. 3. 2 同电线网接连的或用电池的防止窃盜警报装置

在使用警报装置时，应安装一种防止侵犯和防止窃遂的两用替报系统0 保险库 

和装甲或没有装甲的保险箱应同防止窃盗的警报装置相联接，从而可有电动的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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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装置提供保护。为了使警报装置随时可以发挥效用，应当使用电池，以防电流 

被切断。

1, 3. 2. 1 保护警报器不受養意破坏

警报器必须保护它不受破坏，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应当使人无法以任 

何方式破坏警报器而不触动警伶。如果以释放装置牵动触动装置，使讯 

号不能轻易中断，就能较安全地保护警报器。 此外，导线全长都座埋设 

或包覆。

1 .3 .2 2 以声波探测器或平面保护装置保护物品本身

通常只要将警报器直接装在保险箱上就够了。保险库的天花板和墙壁也可 

以 装设 电 代 保 装 置 （平面保护装置）。

1. 3. 3 以下列设备检查房舍:
一超声波装置、雷达、灯光 

—— 门、窗和地上装设的电气装置 

一警报破璃

凡是在特定时刻没有工作人员看守的信件分據中心，都应以电气装置保护 

房舍不遭盗窃一•可以用电气装置监察和保护全屋，或直接保护保险箱（保 

护物品本身）。

1. 3. 4 警报卷或信号机

在有人阁入或袭击时，应掛菌当地情况，并同警方密切合作，以警报器或 

信号机，或结合两者发出警报。应亮起警察局的特别信号，来表明告警地 

点。

1. 3. 5 自动报警（电话、无线电等 )

警报装置必须同警方或其他一些日夜操作的侦察设施直接联系 

有益的作用。



1. 3. 6 闭路电视（工业用电视 )

大型信件分栋中心应可用闭路电视进行侦察，兼作监督业务之用。

1. 3. 7 其他措施

在一些情况下，房舍及其邻近地区的电灯照明，也是一种安全措施。 

2 邮政事务所和机场邮政业务进行期间的安全措施

2. 1 发送邮件（挂号邮件、保价包裹、保价信件和信箱）

^ 1. 1 开启国内邮件

对于国内邮件的开启，必须采取适当办法（立刻检查、任用合格的工作人 

员等），以期随时保证邮件的安全^

2. 1. 2 移交保价物品的办法

邮政事务所在移交保价物品以作进一步处理时，必须开具牧推。在可能时 

这类物品应保险箱存放，并以特别车辆运送。应当尽量使各小工作地区相 

距不至太远（运送路程要短）。

a  1. 3 在有必要时将物品移交海关，和凭收据取回

邮政管理当局特别应当就移交和处理挂号和保价物品的安排，同海关当局 

达成协议，以期在海关处理期间可以保证至少有同邮政业务安全相同程度 

的安全。

a  1. 4 登入 0 ?2 0表 （空运包襄登记表）和 VD 3 表 （发送邮件登记表）

保价物品必须立刻登入CP20表和 v Ü 3 表0 

21 1. 5 密封

建议将密封用材料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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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ÜEA

装袋和密封时必须有人在场作证。

2. 1. 7 使用最牢固完好的邮袋，可能时并予装箱

必须检查，可能时并由特别服务人员或.负责邮件装袋的工作人员检查邮袋。

2 . 2 验收国外来的邮件

2. 2. 1 物品在由国内邮政部门运往目的地以前应存放在保险箱内

必须锁好保价物品。此外，这类物品应当登入适当的投递物品登记文件。 

可能时也应对桂号物品采取相应的措施。

2. 3 将寄往国外的邮件运交航空公司或机场地勤人员

[ 3 .  1 亲自移交

在处理寄往国外邮件的邮政事务所由邮政和机场双方的人员检查邮件， 

同时就地将邮件搬上台车，既可以清楚地划分邮政管理当局和机场当局 

的责任，又可以加快装货。

a 4 航空公司验收国外寄来的邮件

a 4. 1 地勤人员在监督下却下空运邮件

邮政管理当局应同地勤人员、特别是就关于应当遵守的安全措施达成协 

议 ，以求满意地执行卸货工作。

2. < 2 邮政人员在邮政事务所验收空运邮件

由于邮件通常必须在邮政事务所验收，事务所的房地和工作人员应有适 

当的配备。开放时间应配合航空公司的时刻表，以便尽可能将寄到的邮 

件直接运往邮局。此外，在同目的地邮局协议拟订发送邮件的时间表时 , 
如能考虑到邮政事务所的开放时间，也会有所帮助。



2. 4. 3 按 A V 7投递邮件登记单查验运到的邮件

在邮局接收运到的邮件时，必须按A V 7 投递邮件登记单予以核对，并 

檢查邮袋的状况和密封状况。如有严重的不合常规情况，应当场注明。

2. 4 4 对过境的邮件采取特别安全措施

应对过境的航空邮件采取与有关邮政管理当局发送和收受的邮件相同的 

安全措施。

a  5 根据 A Y 7 投递邮件登记单将邮件从一架飞机移载入另一架飞机

a 5. 1 由负责移载的航空公司作出特别安排

虽然直接移载的工作通常由航空公司或地勤服务公司进行，邮政管理当局 

必须同这些公司协商，保证对直接移载的桂号和保价邮件采取适当的安全 

措施。必要时并应要求机场保险服务。

特别安全措施2 .6  

^ 6. 应由机场警卫人员或海关人员守卫跑道

邮政服务安全措施同由警方或海关当局提供的全机场安全措施之间应当有 

. 着密切的联系。 邮政管理当局应当随时检查有关挂号和保值邮件的全盘措 

施是否行之有效。

a 6. 2 桂号和保价物品在由邮政事务所运入飞机和从飞机运往邮政事务所的途中 

应有警卫护送

内有责重物品的特定挂号和保价邮件可能需要警方护送。对于大部分邮件， 

警方和海关当局在机场采取的一般性监督措施可能已可视为足够的保ÿ *措 

施。如果邮政事务所同机场相炬很远，就比较需要警方的协助或无线电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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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1 9 7 9 年的里约热内卢大会 

处理可被认为具有危险性的物品（内有爆炸装置的物品）的工作人员的安全

大会，

注意到按照1 9 7 4年洛桑大会第C 56•^决定进行的有关为保证处理可被认为 

具有危险性的物品的邮政工作人员的安全而应采取的保护措施的研究的结果，

认识到内有爆炸装置的物品对指定处理这类物品的邮政工作人员所具的危险性,

切望尽可能保护邮政工作人员不因危险物品爆炸而受伤，，

建议各邮政管理当局 :
( a ) 作为预防性措施：

H 同本国有关当局（警方或海关当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建立经常性 

联系，以期

一 在有证据显示有人可能寄出危险物品或是有人作出任何这类威胁 

时，能够获得通知；

一 采取实际措施，检查邮件，销毁危险物品；

口根据邮政研究协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所载的资料，指示各邮局应采取 

何种步朦，检测有无装有爆炸装置的物品，如在邮件中查出这类物品， 

应如何保护邮政工作人员不受伤，；

0 保证在检查可被认为具有危险性的物品时采取最适当的办法； 

m 必要时修订或增订国内法，以授权采取行动，检测内有嚴炸装置的物 

品；

f f î 协同有关当局，告诚使用邮政服务的人，在不逢反既定的有关安全的 

限制性规定的情况下, 尽可能向他们提供资料，使他们能够为本身的 

安全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0 3 ) 在发现或怀疑有危险物品存在时：

H 向有关人员提供有关这类物品外形的详細资料，要他们格外小心处理 ; 
a 以电报或用户电报立即通知万国邮盟国际局和受到直接威脉的外国邮 

政管理当局，向它们提供尽可能祥细的资料。

责成国际局将任何发现内有爆炸装置的物品的情事，通知万国邮盟成员国的所 

有由邮政管理当局，并向它们提供可能与它们有关的任何资料。

-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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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 件 3

发送万国邮盟成员国 

邮政管理当局的通告信

1 9 8 0 年 2 月 1 9 日,係尔尼

事由里约热内卢大会第C 7 6号建议。比利时邮政管理当局有关1 9 7 9年 12 

月间在其邮局以邮件内的慑炸装置犯下的罪行的报告。

敬启者，

谨通知你，比利时邮政管理当局，按照里约热内卢大会第C 7 6号决议的规定， 

剛向国际局提交了有关1 9 7 9 年 1 2 月 1 4 日在布♦塞尔一小信件分栋中心发生 

藏有摄炸装置物件爆炸的事件的报告，以分发给万国联盟各成员国的所有邮政管理 

当局。

附上该报告的副本，请通知各有关事务处，以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

我还要指出，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不向你寄送报告的三小附件（内有收件人 

地址和邮件内嚴炸装置的影印本K

任何邮政管理当局，如果想要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资料，都可向国际局索取。 

在这方面，我要提请你注意，这类资料只能作为密件，寄给责国邮政管理人员，这 

些人员必须取得接受资料的许可，并已向国际局登记姓名（参看 1 9 7 8年 1 月 

1 7 日第 4435-312. 1 (D )80 号通告信）。

总 干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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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通告信的附件

比利时邮政管理当局关于1 9 7 9 年 1 2 月间在其 

邮局以邮件内的爆炸装置犯下的罪行的报告

1 . 事件发生的经过

1.1 1 9 7 9 年 1 2 月 1 4 日，星期五，一个寄往英国的包裹在布鲁塞尔一

个信件分栋中心的分栋台旁处理时发生嚴炸。

1.2 1 2 月 1 7 日，星期一，两件从比利时寄出的物品在一个英国邮局爆炸。

1 .3  1 9 7 9年 1 2 月 1 8 日至2 1 日期间，发现其他七件藏有爆捧装置的

包裹：在英国友现五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信件分栋中心友见两件。

2 . 查出的物品的特征

2 . 1 所有物品都藏有嚴炸装置：

2 . 1 . 1 都是寄给英国籍的殷商或知名人士。据协同比利时邮政管理当

局进行调查的英国邮政管理人员说，收件人的地址抄自《名人录》一一英国 

每年出版的社交界名人录。因此，往往寄给 " 某某爵士或某某助爵"。

2 . 1 . 2 都 是 1 9 7 9年 1 2 月 1 3 日下午3 时至5 时间，在布♦塞尔

- 个火车站内的商个邮局投寄。这可能意味着投寄人乘火车到达布鲁塞尔。

2 . 2 物品的包装并无特征，也不一律。在 第 1段提到的，炸发生后，只能从 

收件人的地址得知邮件的来源地和目的地。还应指出，包装物的大小同爆炸装置的 

大小不相符合。 例如，其中一项物品长2 2 .8 公分，宽 1 5 .9 公 分 （长 9 英寸， 

宽 6 1 / 4 英 寸 ），盛，作装置的盒子则长1 0 .1 公分，宽 7. 6 公 分 （长 4 英寸， 

宽 3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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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嚴炸装置说明和炸药类型

3 . 1 爆作装置装在盒子内，盒子样式随包装而定，里面装有：

一以铅丝连接的白色雷管；

一 一个接在改装的手表上的电池。

3 . 2 炸药是重1 1 3 .37克 （4 盘 司 ）的葛里炸药，包以"聚乙婦类的绝缘材 

料 " ，并用黄色的聚乙婦密封。

4 . 假定的爆炸装置爆炸的方式

由盒盖上的小型开关和" 定对开关触动电池，引发雷管，弓I起爆炸。 "定时开 

关 " 由一小手表制成，表上有电极同时针相连（例如可以上到1 2 点 ）。装置这样 

- 个手表，意味着可以有一段大约1 2 小时的安全时期投寄藏有爆炸装置的物品。

5 . 特别考虑因素

5 . 1 据英国当局说， 1 2 月间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通常都是同时寄发1 0 件 

或 1 2 件物品。

5 . 2 炸弹处理专家认为，布鲁塞尔的包襄爆炸事件可能只是意外，而不是故 

意引嚴的。

下列事实似乎证实这个假定，即在（1 2 月 1 4 日 ）事件发生时，爆炸现场附 

近的一小篮子里还有另两小藏有爆炸装置的包寒， 这些装置已经经过某些处理程序。 

直到 1 2 月 1 9 日，司法当局的有关人员才在进行调查时以X 光测知这两个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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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各区城组织提交的材料 

欧洲理事会

〔原件：英文〕

〔 1 0 8  1年 4 月 2 日〕

1 . 改洲理事会的两小机构，议员大会和部长委员会目前参与了有关国际恐怖 

主义问题的活幼。

2 . 议员大会于1 9 8 0 年 1 1 月 1 2 至 1 4 日在斯特拉斯堡举办了关于"欧 

洲择卫民主反对恐怖主义—— 任务和问越 " 会议。 接着，大会又在1 9 8 1年 3 
月 2 6 曰通过了向部长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其中涉及下列各种措施：就远速批准

《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的前景交换意见、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上推动将恐怖主义 

定为犯法行为的统一法律规定、研究文化和教育以及大众传播机构在防止和制止恐 

怖主义上的作用、加强邻接国家间的边境合作、利用本组织的政府间机构确保成员 

国之间的合作、批准《欧洲管制个人获取和拥有火器公约》和成立一个防止和制止 

恐怖主义的研究和文件编制中心。 该建议的样本已列为本函件的附录。 这几天 

内编妥后，我将递上英文和法文" ，清 " 本。

3 . 至于政府间的合作，审查某* 新的同谋共犯的暴力行为方式所弓I起问题的 

专家委员会（ÏC - A V )最近编定了一份即将提交成员国政府的关于起诉和惩荷恐怖. 

主义行为国际合作的建议草案案文。其目的在于建议执行下列措施，改善欧洲各国 

的合作：筒化和加快现有的国昧司法合作惯例，增进各有关国家主，当局之间的资 

料交流、协调对国除性的恐怖主义份子的起诉和惩别。 这项建议草案使部长委员 

会于 1 9 7 8年 1 1月 2 3 日通过《恐怖主义问题宣言》 ( 参看下面附件2 ) 生效。 

欧洲犯罪问题委员会在1 9 8 1 年 3 月 2 3 日至2 7 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审查了这 

项建议草案，并将在1 9 8 1年 5 月送交部长委员会。



附件 1

议员大会、关于"欧洲挥卫民主反对 

恐怖主义一任务和问题" 会议的报告 

( 1980年 11月 12至 1 4 日，斯特拉斯堡 )

建 议

大 会 ，

1 . 注意到政治事务委员会关于1 9 8 0 年 1 1月 1 2 至 1 4 日在斯特拉斯堡 

举行的 " 欧洲挥卫民主反对恐怖主义：任务和问题 " 会议的报告（第 4 6 8 8 号文 

件 ）；

2 . 考虑到关于欧洲恐怖主义问题的第852 (1 9 7 9〉号建议；

3 . 注意到联合国大会1 9 7 9年 1 2 月 1 7 日第34/145号决议第1 0 段建 

各适当专门机构和区域组织考虑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和区械内采取防止和反对国际恐 

怖主义的措施；

4 . 认为在这样广泛的范围内讨论挥卫民主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实以斯特拉 

斯堡会议首开其端；

5 . 注意到会议普遍赞同：在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内，各恐怖主义运动，不论其 

名称或起元，都旨在推翻和破坏民主和议会制度，以及消灭唯有在民主制度下允许 

存在的自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6 . 注意到与会者强调，只有在尊直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和自由以及严格执行 

各成员国国内有效的宪政法律、 《欧洲人权公约》和 《改洲理事会法规》的情况下 

以及根据确保公民对民主制度信心所必不可少的广泛公意，民主才能在各成员国内 

有效和一贯地打击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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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注意到会议确认，新闻界对旨在孤立和遭责恐怖主义份子的努力作出了无 

畏的贡献，同时又要求大众传播机构坚决拒绝成为或看起来成为恐怖主义的工具；

8 . 注意到会议特别重视文化和教育，克其是宣告社会上各种暴力行动为非法, 
在达成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公意方面所具有的作用；

9 . 考虑到目前为止，只有千小成员国批准了于1 9 7 8 年 8 月 4 日生效的 

《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而其中只有五个国家* 不保留地适用引渡条款；

1 0 . 认为各成员国，特别是有共同边界的国家的警察继续积极合作，是建立真 

正欧洲司法区的先决条件；

1 1 . 同会议与会者一样，认为欧洲理事会应当作出重大贡献，讨论有关挥卫民 

主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

1 2 . 认为对数吹以暴力作为解决成员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方法的任何政 

治姐织，不得给予任何支助，即便是道义支助；

1 3 . 建议部长委员会：

a . 就欧洲理事会所有成员国迅速批准《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的前景, 
开会交换意见，并尽可能由政府委派专家参加；

b . 审议《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开始生效以来发生的实际事例援用该 

公约的情况并审查其成效；

C . 研究在民主制度下可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处理恐怖主义的立法措施;

d . 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上推动将恐怖主义定为犯法行为的统一法律规定， 

并酌情同大会进行协商；

e . 在府政间合作的范围内，研究文化和教育以及大众传播^机构在防止和 

. 制止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并请欧洲青年中心特别予以直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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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请各成员国以双这协定为基础，加强或在适当情况下建立邻接国家间 

的进界合作；

g . 鼓励各成员国利用欧洲理事会的政府间机构，以便确保成员国在向恐 

怖主义进行战斗方面的司法和政策合作;

h . 响应斯特拉斯堡会议所广泛表达的愿望，和作为联合国大会所要求采 

取的措施之一 ( 参看上面第3 段 ）， 成立一所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研 

究和文件编制中心，由政府和议会提供支助，非政肝组织提供捐献；

i . 请成员国政府批准《欧洲管制个人获取和拥有火泰公约》；

加快制订欧洲协定，以便协调有关火器的条例。



附件2

部长委员会第63届会议于 1978年 11月 2 3 日通过的

欧洲理事会恐怖主义问题宣言

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

1 . 注意到恐怖主义行动最近在儿个成员国内;^增无攝；

2 . 认为要维护成员国的民主结构必须防止和制止这种行动；

3 . 注意到1 9 7 8 年 8 月 4 日起生效的《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

4 . 认为该公约是打击恐怖主义的一项重要贡献；

5 . 深信在这小领域内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和加強Hi际合作；

一.重申作为根据法律规定创立的和决心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一 

个组织，改洲理事会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作用重大；

二， 强调欧洲理事会目前从事的工作十个重要，以期加强欧洲在打击恐怖主义 

方面的合作；

三. 决定在这项工作上，应优先审查下列问题：

a . 简化和加速各主管当局之间现有国际合作惯例的方法；

促进和加速传送有关下列爭项的资料给任何有关国家的方法：触犯恐 

怖主义罪行的情况、对其主使者采取的措施、 采取任何司法程序的结果和执行 

下这的任何判决；

在几个国家管辖范围内触犯恐怖主义行所引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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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有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各个方面的 

国际公约的签字、批准或加入 

( 1979年 1 2 月 1 7 曰大会第 

3 ^ 1 4 0 号决议第8 段)

联合国秘书长负责保管的公约

联合国大会于1 9 7 3年 1 2 月 1 4 日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 

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按照第 1 7 条第 1款的规定

已于1 9 7 7年 2月 2 0 日施行 )

国名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巴巴多斯 

保加利亚 

布隆迪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加拿大 

智利

签字曰期

1974年 1 2月 3 0 日

1974年 6 月 2 7 日

1974年 6 月 1 1 日 

1974年 6 月 2 6 曰

批准，加入 (3)日期

1977年 6月 2 0 日 

1977年 8 月 3 日（a) 
1979年 1 0月 2 6 曰(a) 
1974年 7 月 1 8 H 
1980年 12  月 1 1 日(a)

1976年 2 月 5 日 

1976年 8 月 4 H 
1977年 1月 2 1 曰 （a)

有关随同下面西项公约的签字、批准或加入所附的保留、声明或通知的文本 , 
参看《秘书长负责保管的多边条约》，即第 ST/IJ5G/SËR. D /13号文件 

(出售品编号： 2!. 80. V. 1 0 )及其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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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名 签字曰期 批准，加入 (a)日期

哥斯达黎加 1977年 1 1 月 2 日(a)

塞浦路斯 1975年 1 2 月 2 4 HI

捷克斯洛伐克 1974 年 1 0 月 1 1 H 1975年 6 月 3 0 日

丹麦 1974 年 5 月 1 0 H 1975年 7 月 1 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77年 7 月 8 日(&)

厄> 瓜多尔 1974年 8 月 2 7 日 1975年 3 月 1 2 日

萨尔瓦多 1980年 8月 8 日(a)

芬兰 1974年 5 月 1 0 日 1978年 1 0 月 3 1 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074年 5 月 2 3 日 1976年 1 1月 3 0 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4年 S 月 1 5 日 1977年 1月 2 5 日

加纳 1975年 4 月 2 5 日(a)
危地马拉 1974年 1 2 月 1 2 日

海地 1980 年 8 月 2 5 日(a)

部牙利 1974年 1 1月 6 曰 1975年 3月 2 6 日

冰岛 1974年 5 月 1 0 曰 1977年 8 月 2 日

印度 1978年 4 月 1 1 日(a)

伊朗 1978 年 7 月 1 2 0 (a)

伊拉克 1978年 2月 2 8 H(a)

以色列 1980年 7 月 3 1 0(a)

意大利 1974年 1 2 月 3 0 日

牙买加 1978 年 9 月 2 1 日(a)
利比里亚 1975年 9月 3 0 H(a)
.马拉维 1977 年 3 月 1 4 0(a)

墨西奇 1980 年 4月 2 2 曰(a)



1976年 1 月 1 5
1979年 5 月 2 日

1976年 1 0 月 2
1978 年 6 月 1 3 
1976年 1 2 月 2 
1977年 7 月 2 5

批准，加入 (a)H期

1975年 8月 

1975年 3月 

1980年 4 月 

1976年 3力 

1980年 6 月 

1975年 1 1 
1978年 4 月 

1976年 1 1

8 曰 

1 0 0 
2 8 曰

2 9 日(81)
1 7 日(後）
月 2 4 曰

2 5 日(a)

月 2 6 0(a)

1978年 8 月 1 5 曰

1977年 1 1月 2 9 曰

1980年 5 月 2 9 H (a)
1975年 7月 1 H
1980年 1 2 月 3 0 H(a)

1979年 6月 1 5 H (a)
1977年 1月 2 1 0
1981年 6月 1 1 H(a)

1976年 1月 2 0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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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名  

蒙古

尼加拉瓜

挪威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罗马尼亚

卢旺达

塞舌尔

端典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南斯拉夫 

札伊尔

签字日期

1974年 8 月 2 3 日 

1974年 1 0 月 2 9 曰 

1974年 5 月 1 0 日

1974年 1 0 月 2 5 日

1974年 6 月 7 曰 

1974年 1 2 月 2 7 日 

1974年 1 0 月 1 5 曰

1974年 5 月 1 0 曰

1974年 5 月 1 5 日

1974年 6 月 1 8 日

1974年 6 月 7 日 

1974年 12月 1 3 日 

1973年 1 2 月 2 8 日

1974年 1 2 月 1 7 曰



2 . 联合国大会于 1979年 1 2 月 1 7 日通过的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尚未生效）

国 名

奥地利 .

巴哈马 

巴巴多斯 

比利时 

破利维亚 

加拿大 

智利

多米足加共和国 

埃及 

尔瓦多 

芬兰 

加遂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

危地马拉

海地

洪都拉斯

冰岛

伊拉克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签字曰期

1980年 1 0 月 3 日

1980年 1月 3 日 

1980年 3 月 2 5 日 

1980年 2 月 1 8 日 

1980年 1月 3 日 

1980年 8 月 1 2 日 

1980年 1 2 月 1 8 日 

1980年 6 月 1 0 日 

1980年 1 0 月 2 9 日 

1980年 2 月 2 9 日 

1979年 1 2 月 1 8 日 

1980年 3月 1 8 日 

1980年 4 月 3 0 曰 

1980年 4 月 2 1 日 

1980年 6 月 1 1 日

1980年 1 0 月 1 4 日 

1980年 1 1月 1 9 日 

1 980年 4 月 1 8 日 

1980年 2 月 2 7 日

批准，加入 (a) H斯

1981年 6 月 4 日(a) 
1981 年 3 月 9 H(a)

1981年 2 月 1 2 曰

1980年 1 2 月 1 5 日

1981年 6月 1 日 

1981年 7 月 6 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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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名 签字日期 批准，加入 (a)日成

日 本 ， 1 980年 1 2月 2 2 曰

莱索托 1 980年 4月 1 7 日 1980年 1 1月 5 日

.利比里亚 1 980年 1月 3 0 日

卢森盤 1 979年 1 2 月 1 8 日

毛里求斯 1 980年 6月 1 8 日 1980年 1 0 月 1 7 曰

荷兰 1 980年 1 2 月 1 8 曰

新西兰 1 980年 1 2月 2 4 日

挪威 1 980年 1 2 月 1 8 日 1981年 7月 2 日

巴拿马 1 980年 1月 2 4 日

菲律宾 1 980年 5 月 2 曰 1980年 1 0 月 1 4 日

-ÜT ni 1 9辱0年 6 月 1 6 曰

塞内加尔 1 980年 6月 2 H

苏里南 1 980年 7 月 3 1 日

瑞典 1 9即 年 2 月 2 5 日 1981年 1月 1 5 日

瑞士 1 980年 7 月 1 8 日

多哥 1 980年 7 月 8 H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81年 4月 1 日(a)

鸟干达 1 980年 1 1月 1 0 日

联合王国 1 979年 1 2月 1 8 日

美利坚合众国 1 979年 1 2月 2 1 日

南斯拉夫 1 980年 1 2 月 2 9 曰

札伊尔 1 980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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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巴哈马于1 9 7 5年 5 月 1 5 日发表声明，表示由于联合王国已批准上述公约， 

按照巧惯国际法，它认为应受该公约的约束。 巴哈马联邦于 I 9 7 3年 7月10 

日达成独立。

( 2 ) 保留：表示它认为不受公约第2 4条第 1 段的约束。

( 3 ) 加入书载有以下声明： " 中国政府声明，蒋介石集团盜用中国名义对上述公约 

的签字和批准是非法、 无效的"。

( 4 ) 斐济于1 9 7 2年 1月 1 8 日发表声明，表示它在独立时（独立日期为1970 

年 1 0 月 1 0 日 ）继承了联合王国对此公约的权利和义务。

( 5 ) 伊拉克共和国之加入此公约绝不表示它承认以色列或与以色列建立任何关系。

( 6 ) 不用说，加入 1 9 6 3 年在东京签订的《关于在航空器上实施的犯罪和某些其 

他行为的公约》绝不表示科威特国承认以色列。 更有进者，科威特国与以色列 

之间不会建立任何条约关系9

( 7 ) " 如有争议，必须在有关各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上诉诸国际法院"。

( 8 ) 声明： " ，…就荷兰王国而言，直到特兰王国政府通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表示已 

在苏里南和（或 ）蒋属安的列斯群岛采取必要的步朦以落实上述公约的各项规 

定之日后第九十天，本公约方始在苏里南和（或 ）待属安的列斯群岛生效"。

生 . 1 9 7 4 年 6月 4 日，荷兰王国政府将一份1 9 7 4年 5月 1 0 曰发表的

声明交存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其中表示已采取必要的步S 来落实本公约的各项 

规定，以便本公约可适用于苏里南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因此，本公约于1974 
年 9 月 2 日在苏里南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生效。

( 9 ) 阿曼苏舟国政府之加入本公约并不意味着或含蓄地表示、而且也不应解释为一 

般地或在本公约的范围内承认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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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 9 7 5年 1 1月 6 日发表声明： " 它希望别人把它看作为 

凭自己的资格成为上述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于1 9 7 0 年 9 月 2 0 日生效， 

并适用于巴布亚领土和新几内亚托管领土 " 。 已布亚新几内亚于1 9 7 5 年 9 
月 1 6 日达成独立。

a i ) 继承书于1 9 7 9年 9 月 1 0 日交存民航组织0 在此之前，由于荷兰王国政府 

1974^5月 1 0 日发表的一项声明，本公约的各项规定已适用于苏里南。 苏里 

南共和国于1975年 11月2 5 日达成独立0 ( 并参看胸注8 )。

⑫ 声 明 ； " ，…，…本公约的各项规定不适用于南罗得西亚，除非而且直到联合王国 

政府通知国除民用航空组织，表示它能确保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义务能在该领土 

内获得充分执行。 "

(13) 保留： " 在接受上述公约时，阿拉伯联合首长国政府认力，它之接受上述公约， 

绝不含蓄地表示它承认以色列，而且它也无义务对该国适用公约的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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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在海牙签订的 

«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 1 9 7 1 年 1 0 月 1 4 日生效）

国 名 签字0 期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曰期

阿富汗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0

阿根廷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2 年 1 9 月 1 1 0(1)

澳大利亚 1 9 7 1年:6月 1 5 0 1 9 7 2 年 1 1月 9 0

奥地利 1 9 7 1年 4 月 2 8 日 1 9 7 4 年 2 月 1 1 B

巴哈马 1 9 7 6 年 8 月 1 3 0

孟加拉国 1 9 7 8 年 《月 2 8 H

巴巴多斯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a 1 9 7 3 年 4 月 2 曰

比利时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a 1 9 7 3 年 8 月 2 4 曰

贝宁 1 9 7 1年 5 月 5 0 1 9 7 2 年 3 月 1 3 0

破利维亚 1 9 7 9年 7 月 1 8 0

博茨瓦纳 1 9 7 8 年 1 2 月 2 8 0

巴西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H 1 9 7 2 年 1月 1 4 曰(2)

保加利亚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a 1 9 7 1年 5 月 1 9 日(2)

布隆迪 1 9 7 1年 2 月 I 7 曰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加拿大

佛得角

得

中国

197胖  1 2 月 1 6 H(2)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H

1 9 7 1年 9 月 2 7 日

1 9 7 1 年 1 2 月 3 0 日(2) 
1 9 7 2 年 6 月 2 0 日 

1 9 7 7 年 1 0 月 2 0 日 

I 9 7 2 年 7 月 1 2 日 

1 9 8 0 年 9 月 1 0 日(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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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名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塞浦路斯 

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束捕寨 

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赤道几内巫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法国 

加蓬 

比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希腊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签字曰期

1 9 7 1年 6 月 4 日 

1 9 7 0 年 1 2 月 I 6 H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S

1970 年 12 月 16 日(2)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1 年 6 月 2 9 日 

1 9 7 1 年 3 月 1 9 日(2)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H  
1 9 7  1年 6 月 4 日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1 年 1 0 月 5 H 
I 9 7 1年 1月 8 日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H 
1 9 7 1 年 5 月 1 8 H 
1 9 7 1年 1月 4 日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970 年 1 2 月 1 6 日(2)

1 9 7 2 年 2 月 2 日

1 9 7 3 年 7 月 3 日

I 9 7 1年 7 月 9 日

1 9 7 2 年 7 月 5 H
1 9 7 2 年 4 月 6 日

1 9 7 2 年 1 0 月 1 7 日(3) 
1 9 7 8 年 6 月 2 2 日

1 9 7 1年 6 月 1 4 日

1 9 7 5 年 2 月 2 8  日(2)
1 9 7 3 年 1月 1 6 曰

1 9 7 9 年 3 月 2 6 日

1 9 7 2 年 7 月 2 7 日 

1 9 7 1年 1 2 月 1 5 日 

1 9 7 2 年 1 2 月 1 8 H  
1 9 7 1年 7 月 1 4 日 

1 9 7 8 年 1 1 月 2 8 日 

1 9 7  1年 6 月 3 日 

1 9 7 4 年 1 0 月 1 1 日

1 9 7 3 年 1 2 月 1 2 日

1 9 7 3 年 9 月 2 0 日 

1 9 7 8 年 8 月 1 0 0  
1 9 7 9 年 5 月 1 6 H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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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名 签字曰斯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责旦.樓

几内亚比绍 1 9 7 6 年 8 月 2 0 0

圭亚那 1 9 7 2 年 1 2 月 2 1 0

匈牙利 I 9 7 0 年 1 2 月 I 6 H I 9 7 I 年 8 月 I 3 日(2)

冰岛 1 9 7 3 年 6 月 2 9 H

印度 1 9 7 1年 7 月 1 4 0

印度尼西亚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B 1 9 7 6 年 8 月 2 7 日e)

伊朗 1 9 7 0 年 1 2 月 I 6 H 1 9 7 2 年 1月 2 5 0

伊拉克 1 9 7 1年 2 月 2 2 日 I 9 7 1年 1 2 月 3 H

爱尔兰 1 9 7 5 年 1 1月 2 4 H

以色列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a 1 9 7 1年 8 月 1 6 0

意大利 I 9 7 0 年 1 2 月 1 6 S 1 9 7 4 年 2 月 1 9 H

象牙海岸 1 9 7 3年 1月 9 H

牙买加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0

曰本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H 1 9 7 1年 4 月 1 9 0

约旦 1 9 7 1年 6 月 9 H 1 9 7 1年 1 1月 1 8 H

肯尼亚 1 9 7 7年 1月 1 1 曰

科威特 1 9 7 1年 7 月 2 1 B 1 9 7 9年 5 月 2 5 曰（:

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 19 7 1年 2 月 1 6 H

黎巴嫩 1 9 7 3 年 8 月 1 0 B

莱索托 I 9 7 8 年 7月 2 7 B

阿拉j自利比亚民众国 1 9 7 8 年 1 0 月 4 曰(5)

列支敦士登 1 9 7 1年 8 月 2 4 S

卢森堡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Q 1 9 7 8年 1 1月 2 2 日

马拉维 1 9 7 2 年 1 2 月 2 1 日

马来西亚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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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签字曰期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H期

马里 1 9 7 1年 9 月 2 9 H

毛里塔Æ亚 1 9 7 8 年 1 1月 1 B

墨西奇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H 1 9 7 2 年 7 月 1 9 曰

蒙古 1 9 7 1年 1月 1 8 0 I 9 7 1年 1 0 月 8 a

摩洛哥 1 9 7 5年 1 0 月 2 4 日(6)

危泊尔 1 9 7 9年 1月 1 9 0

特兰王国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B 1 9 7 3年 8 月 2 7 日(7)

新西兰 1 9 7 1年 9 月 1 5 El I 9 7 4 年 2 月 1 2 曰

尼加拉瓜 I 9 7 3 年 1 1月 6 H

尼曰尔 1 9 7 1年 2 月 1 9 H 1 9 7 1年 1 0 月 1 5 日

尼 0 利亚 1 9 7 3 年 7 月 3 0

挪威 1 9 7 1年 3 月 g a I 9 7 1年 8 月 2 3 曰

阿曼 1 9 7 7年 2 月 2 0

巴基斯坦 1 9 7 1年 8 月 1 2 H 19 7 3 年1 1月 2 8 0

巴拿马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B 1 9 7 2 年 3 月 1 0 0

巴布亚新几内亚 1 9 7 5 年 1 2 月 1 5 3(2)

巴拉圭 1 9 7 1年 7 月 3 0 a 1 9 7 2 年 2 月 4 0

秘鲁 1 9 7 8 年 4 月 2 8 曰(2)

菲律宾 1 9 7 0 年 1 2 月 I 6 0 1 9 7 3 年 3 月 2 6 S

波兰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S 1 9 7 2 年 3 月 2 1 日(2)

葡荀牙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a 1 9 7 2 年 1 1月 2 7 S

大韩民国 1 9 7 3 年 1月 1 8 日(4)

罗马尼亚 1 9 7 1年 10月13日(2) 1 9 7 2 年 7 月 1 0 曰(2)

卢旺达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沙特阿拉伯 1 9 7 4 年 6 月 1 4 曰(2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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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新加坡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瑞典

瑞士

阿拉係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土耳其

乌干达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苏维唉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国 名 签字曰期 

1 9 7 1年 5 月 1 0 日

1 9 7 1 年 7 月 1 9 H 
I 9 7 1年 9 月 8 日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1年 3 月 1 6 日

1 9 7  G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G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0年 1 2 月 1 6 0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970年 1 2 月 1 6 日(2)

1970 年 1 2 月 1 6 H (2)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8 年 2 月 8 日 

1 9 7 8 年 1 2 月 2 9 0  

1 9 7 4 年 1 1 月 1 3 曰 

1 9 7 8年 4 月 1 2 日 

1 9 7 2 年 5 月 3 0 日0  
1 9 7 2年 1 0 月 3 0 曰 

1 9 7 8 年 6 月 2 曰 

1 9 7 9 年 1月 1 8 日 

1 9 7 5 年 1 1 月 2 5 日(9)
1 9 7 1年 7 月 7 日

1 9 7 1年 9月 1 4 日

1 9 8 0 年 7 月 10  日(2)
1 9 7 8 年 5 月 1 6 日

1 9 7 9 年 2 月 9 日

1 9 7 7年 2 月 2 1 日

1 9 7 2 年 1月 3 1 日

1 9 7 3 年 4 月 1 7 日

1 9 7 2 年 3 月 2 7 日 

1 9 7 2 年 2 月 2 1 日

1 9 7 1 年 9 月 2 4 H (2)
1 9 7 1 年 1 2 月 2 2 日（10)
1 9 7 1年 9 月 I 4 日

1 9 7 7年 1月 1 2 日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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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 

越南

南斯拉夫 

札伊尔共和国

国 名

I 9 7 0 年 1 2 月 I 6 日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

1 9 7 9 年 9 月 1 7 H (2)
1 9 7 2 年 1 0 月 2 日

1 9 7 7 年 7月 6 日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 1 ) 阿根廷的批准书裁有以下的声明： "本公约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不论是 

否本公约缔约国一 同可能发生主权争执的领土的适用，不得解释为改变、放 

弃或抛弃各该国直到现在为止所持的立场" 。

( 2 ) 对本公约第 I 2 条第 1款有保留。

( 3 ) 在以后男有决定前，本公约不适用于法罗群路或格度兰。

廷：联合王国政府收到丹麦王 IÜ政府一份通知，其中表示自1 9 8 0 年 6 月 1 

日起, 丹麦缴销其关于格陵兰的保留， 该项保留是丹麦在批准公约时作 

出的，其内容如下：

" 依照这项保留，在以后;^有决定前，本公约暂不适用于法罗群岛或格跋

( 4 ) 大韩民国政府:加入本公约绝不意味着或含蓄地表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其尚来承 

认为国家或政府的任何须土或政权。

( 5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交存的加入书载有一项不承认以色列的声明。

( 6 ) " 如有争议，必须在有关各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上诉诸国际法院"。

( 7 ) 直到荷兰王国政府通知 ''采管国政府表示已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采取必要步骤以 

落实本公约各项规定之日后三十天，本公约方始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生效。

' . 注： 1 9 7 4 年 6 月 1 1 曰，荷兰王国政府将一项声明交存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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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示已在过坡期间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采取必要措'施以执行本公约的 

各项规定，因此本公约将于此项声明交存之日后第三十天在荷属安的列斯 

群岛生效。

(8) 沙特阿拉伯之赞同本公约不意味着也不能解释为一般地或在本公约的范围内承 

认以色列。

( 9 ) 继承本公约的通知已于1 9 7 8 年 1 0 月 2 7 日交存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因为 

荷兰王国在苏里 lé独立之前已将本公约适用于该地。 苏里南共和国于1975 
年 1 1 月 2 6 日达成独立。

：1 0 ) " 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联合王国领土主权下的领土以及英属所罗 

门群岛保护地而论， " 本公约已被批准。

ai) 科威特的批准附有一项谅解：批准本公约绝不意味着科威特国承认以色列。此 

外，科威特国与以色列之间不会建立任何条约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加入书载有以下声明："中国政府声明台湾当局旧中国 

名义对上述公约的签字和批准是非法、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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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名

3 . 1 9 7 1 年 9 月 2 3 日在蒙特利尔

签订的《关于制止不利于民用航空 

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1973

会主义共和国 

加拿大 

佛得角 

乍得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刚果人民共和国

年 1月 2 6 日生效）

签字日期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阿根廷 1 9 7 1 年 9 月 2 3 日 1 9 7 3 年 1 1月 2 6 曰

澳大利亚 1 9 7 2 年 1 0 月 1 2 H 1 9 7 3 年 7 月 1 2 H

奥地利 1 9 7 2 年 1 1月 1 3 H 1 9 7 4 年 2 月 1 1 H

孟加拉国 1 9 7 8年 6 月 2 8 0

巴巴多斯 1 9 7 1年 9 月 2 3 曰 1 9 7 6 年 8 月 6 H

比利时 1 9 7 1年 9 月 2 3 H 1 9 7 6 年 8 月 1 3 曰

博茨瓦纳 1 9 7 2 年 1 0 月 1 2 0 1 9 7 8 年 1 2 日2 8 H

巴西 1 9 7 1 年 9 月 2 3 H(l) 1 9 7 2 年 7 月 2 4 日(1)

保加利亚 1 9 7 1 年 9 月 2 3 曰(1) 1 9 7 3 年 3 月 2 8 日(1)

布隆迪 1 9 7 2 年 3月 6 曰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1 9 7 1年 9 月 2 3 曰(1) 1 9 7 3 年 1 月 3 1 日(1)

1 9 7 1 年 9 月 2 3 H 

1 9 7 1 年 9 月 2 3 日

1 9 7 2 年 6 月 1 9 日 

1 9 7 7 年 1 0 月 2 0 日 

1 9 7 2 年 7 月 1 2 日 

1 9 7 4 年 2 月 2 8 日 

1 9 8 0 年 9 月 1 0 日(1)(12) 
1 9 7 4 年 1 2 月 4 日

1 9 7 1年 9 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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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名 签字日期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曰期

哥斯达黎加 1 9 7 1 年 9 月 2 3 曰 1 9 7 3 年 9 月 2 1 B

塞浦路斯 1 9 7 2 年 1 1月 2 8 日 1 9 7 3 年 8 月 1 5 H

捷克斯洛伐克社 1 9 7 1年 9 月 2 3 日(1) 1 9 7 3 年 8 月 1 0 日(1)
会主义共和国

丹麦 1 9 7 2 年 1 0 月 1 7 曰 1 9 7 3 年 1月 1 7 日(3)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9 7 2 年 5 月 3 1 0 1 9 7 3 年 1 1月 2 8 曰

厄瓜多尔 1 9 7 7 年 1月 1 2 H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1 9 7 2年 1 1月 2 4 曰 1 9 7 5 年 5 月 2 0 日(1)
萨尔瓦多 1 9 7 9 年 9 月 2 5 0

埃塞俄比亚 1 9 7 1 年 9 月 2 3 曰 1 9 7 9 年 3 月 2 6 日(1〉

斐济 1 9 7 2年 8 月 2 1 曰 1 9 7 3 年 3 月 5 H

芬兰 1 9 7 3 年 7 月 1 3 曰

法国 1 9 7 6 年 6 月 3 0 日(1)
加蓬 1 9 7 1 年 1 1月 2 4 H 1 9 7 6 年 6 月 2 9 H

比亚 1 9 7 8 年 1 1 月 2 8 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希腊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几内亚比绍 

圭 JE那 

海地 

却牙利

1 9 7 2 年 3 月 6 日 

1 9 7 1年 9月 2 3 日

1 9 7 2 年 2 月 9 日

1 9 7 2 年 5 月 9 日

1 9 7 2年 6 月 9 
1 9 7 8 年 2 月 3 
1 9 7 3 年 1 2 月 

1 9 7 4 年 1月 1 
1 9 7 8 年 8 月 1 
1 9 7 8 年 1 0 月 

1 9 7 6 年 8 月 2 
1 9 7 2 年 1 2 月

曰

H
1 2 日 

5 曰 

0 曰

1 9 日(1) 
0 曰 

2 1 曰

1 9 7 2 年 1月 6 日 

1 9  7 1 年 9 月 2 3 日(1) 1 9 7 2  年 1 2 月 2 7  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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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名 签字日期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曰期

冰岛 1 9 7 3 年 6 月 2 9 曰

印度 1 9 7 2 年 1 2 月 1 1 曰

印度尼西亚 1 9 7 6 年 8 月 2 7 曰(1)
伊朗 1 9 7 3 年 7 月 1 0 曰

伊拉克 1 9 7 4 年 9 月 1 0 曰

爱尔兰 1 9 7 6 年 1 0 月 1 2 曰

以色列 1 9 7 1 年 9 月 2 3 H 1 9 7 2 年 6 月 3 0 曰

意大利 1 9 7 1年 9 月 2 3 曰 1 9 7 4 年 2 月 1 9 H
象牙海岸 1 9 7 3 年 1月 9 H
牙买加 1 9 7 1年 9 月 2 3 H
日本 1 9 7 4 年 6 月 1 2 曰

约旦 1 9 7 2 年 5 月 2 B 1 9 7 3 年 2 月 1 3 H
肯尼亚 1 9 7 7 年 1 月 1 1 曰

科威特 1 9 7 9 年 1 1月 2 7 曰(5)

老抽人民民^ 和S 1 9 7 2 年 1 1月 1 日

黎巴嫩 1 9 7 7 年 1 2 月 2 3 曰

莱索托 1 9 7 8 年 7 月 2 7 曰

1 9 7 4 年 2 月 1 9 曰

卢森堡 1 9 7 1 年 1 1月 2 9 H

马拉维 1 9 7 2 年 1 2 月 2 1 曰(1)
与里 1 9 7 2 年 8 月 2 4 H

毛里塔尼亚 1 9 7 8 年 1 1月 1 H
墨西哥 1 9 7 3 年 1 月 2 5 H 1 9 7 4 年 9 月 1 2 H

蒙古 1 9 7 2 年 2 月 1 8 0(1) 1 9 7 2 年 9 月 1 4 曰(1)
摩洛哥 1 9 7 5 年 1 0 月 2 4 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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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名

尼泊尔 

荷兰王国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镑牙

大韩民国

罗马尼亚

卢旺达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新加挟

签字日期

1 9 7 1年 9 月 2 3 日 

1 9 7 2 年 9 月 2 6 日 

1 9 7 2 年 1 2 月 2 2 日 

1 9 7 2 年 3 月6 日

1 9 7 2 年 1月 1 8 日

1 9 7 3年 1 月 2 3 日

1 9 7 1 年 9 月 2 3 日

1 9 7 1 年 9 月 2 3 日(1)
1 9 7 1 年 9 月 2 3 日

1 9 7 2 年 7 月 1 0 日 

1 9 7 2 年 6 月 2 6 日

1 9 7 1 年 9 月 2 3 H

日1
*

2月T
X

年279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1 9 7 9 年 1月 1 9 日 

1 9 7 3  年 8 月 2 7  日(7)
1 9 7 4 年 2 月 1 2 日 

1 9 7 3 年 1 1月 6 日 

1 9 7 2 年 9 月 1 日 

1 9 7 3 年 7 月 3 日 

1 9 7 3 年 8 月 1 日 

1 9 7 7 年 2 月 2 日(1)(8) 
1 9 7 4 年 1 月 2 4 0  
1 9 7 2 年 4 月 2 4 日 

1 9 7 5  年 12  月 15  日(1) 
1 9 7 4 年 3 月 5 日 

1 9 7 8  年 4 月 2 8  日(1)
1 9 7 3 年 3 月 2 6 日 

1 9 7 5 年 1 月 2 8  日(1)
1 9 7 3 年 1月 1 5 日 

1 9 7 3 年 8 月 2 日(4)
1 9 7 5 年 8 月 1 5 日(1)

1 9 7 4 年 6 月 1 4 日(1乂9) 
1 9 7 8 年 2 月 3 日 

1 9 7 8 年 1 2 月 2 9 日 

1 9 7 9 年 9 月 2 0 日 

1 9 7 8 年 4 月 1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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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名 签字日期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南非 1 9 7 1年 9 月 2 3 曰(1) 1 9 7 2 年 5 月 3 0 曰(1)
西班牙 1 9 7 2 年 2 月 1 5 曰 1 9 7 2 年 1 0 月 3 0 曰

斯里兰卡 1 9 7 8 年 6 月 2 曰

苏丹 1 9 7 9 年 1 月 1 8 0

苏里南 1 9 7 5年 1 1月 2 5 曰(10)

瑞典 1 9 7 3 年 7 月 1 0 H

瑞士 1 9 7 1年 9 月 2 3 曰 1 9 7 8 年 1 月 1 7 曰

阿拉(餘酬亚共W 1 9 8 0 年 7 月 1 0 曰(1)
泰国 1 9 7 8 年 5 月 1 6 曰

多哥 1 9 7 9 年 2 月 9 曰

汤加， 1 9 7 7 年 2 月 2 1 H
特:达和多巴哥 1 9 7 2 年 2 月 9 曰 1 9 7 3 年 1月 2 6 0

土耳其 1 9 7 2 年 7 月 5 曰 1 9 7 5 年 1 2 月 2 3 曰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1 9 7 1年 9 月 2 3 曰(1) 1 9 7 3 年 1月 2 6 曰(1)

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1 9 7 1年 9 月 2 3 曰(1) 1 9 7 3 年 2 月 1 9 曰(1)
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1 9 7 1年 9 月 2 3 曰 1 9 7 3 年 1 0 月 2 5 日（11)

兰联合王国

落麦隆联合共和国 1 9 7 3 年 7 月 1 1 B(2)

美国 1 9 7 1年 9 月 2 3 H 1 9 7 2 年 1 1月 1 B

鸟拉圭 1 9 7 7 年 1 月 1 2 H

委内瑞拉 1 9 7 1年 9 月 2 3 0

也门 1 9 7 2 年 1 0 月 2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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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名  签字日期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南斯拉夫 1 9 7 1 年 9 月 2 3 H  1 9 7 2 年 1 0 月 2 日

扎伊尔共和国 1 9 7 7 年 7 月 6 日

( 1 ) 对公约第1 4 条第 1款有保留，

( 2 ) " 按照 1 9 7 1 年 9 月 2 3 日的《关于制止不利于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 

公 约 》的各项规定，落麦隆联合共和国声明，由于它与南非和葡荀牙没有任何 

关系，它在执行本公约的各项规定方面对上述两国没有任何义务"。

( 3 ) 在以后另有决定前，本公约暂不适用于法罗群岛或格陵兰。

旦 ：联合王国政府收到丹麦王国政府一份通知，其中表示自1 9 8 0 年 6 月 1 

日起，丹麦撤销其对格險兰的保留。该项保留是丹麦在批准公约时提出的， 

内容如下：

" 依照这项保留，在以后另有决定前，本公约暂不适用于法罗群岛或 

格 陵 兰 "。

(4) 大韩民国政府加入本公约绝不意味着或含蓄地表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其尚未承认 

为国家或政府的任何领土或政权》

( 5 ) 不用说，加入 1 9 7 1年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不利于民用航空安全的 

非法行为的公灼》绝不表示科威特:国承认以色列。更有进者，科威特国与以色列 

之间不会建立任何条约关系。

( 6 ) " 如有争议，必须在有关各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上诉诸国际法觸" 。

(7) 直到荷兰王国政府通知保管国政府表示已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采取必要的步艘 

以落实公约的各项规定之日后三十天，本公约方始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生效。

1 9 7 4 年 6 月 1 1 日，荷兰王S 政府将一份声明交存美国政府，其中表 

示已在过渡期间在荷厲安的列斯群岛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执行公约的各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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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本公约将于这份声明交存之日后第三十天在荷属安的列斯 

群岛生效。

( 8 ) 阿曼苏丹国政府之加入上述公约并不意味着或含養地表示、而且也不应解释为 

—般地或在本公约的范围内承认以色列。

( 9 ) 沙特阿拉伯之赞同本公约不意味着、 也不能解释为一般地或在本公约的范围内 

承认以色列。

( 1 0 ) 继承本公约的通知已于1 9 7 8 年 1 0 月 2 7 日交存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因为荷兰王国在苏里南独立之前已将本公约适用于该地。苏里南共和国于1975 
年 I I 月 2 Ô 日达成独立。

(1 1 ) "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联合王国领土主权下的领土以及英属所 

罗门群岛保护地而论 " 本公约已被批准。

( 1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加入书载有以下声明："中国政府声明台湾当局用中 

国名义对上述公约的签字和批准是非法、无 效 的 "。


